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743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秉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凌見臣律師

被      告  李柏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薛欽峰律師

            陳緯諴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

年度訴字第823號，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字第28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認定被告徐秉懋犯刑法第21

6、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依

想像競合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判處有期徒刑4

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之折算標

準，且審酌被告合於緩刑要件，諭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

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6萬元，及相關之沒收，

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

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徐秉懋於偵查中矢口否認犯行，於審理中始坦承犯行，

又迄今未對告訴人劉鴻昌（下稱告訴人）表歉意或賠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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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其有悔意，原審逕予諭知緩刑，難認為妥適，自應撤銷云

云。

三、經查：　　　

  ㈠原判決依憑被告徐秉懋之自白、證人即告訴人劉鴻昌證述、

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柏融於偵訊中之陳述、證人即第一產物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產險公司）員工羅凱銘之證述、

證人即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秘書長高景崇之證述、

證人即第一產險公司員工謝毓文於偵訊及原審審理中具結證

述、證人許榮陽、何勝雄、證人即劉鴻昌之配偶謝妍婕證

述，並有第一產險公司108年7月17日一產服字第0011080080

號函暨所附第一產險公司汽車保險計算書、汽車保險理賠申

請書、本案車輛行車執照及劉鴻昌汽車駕駛執照影本、群上

汽車有限公司（下稱群上公司）估價單及車輛維修照片、蒐

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被告徐秉懋提出之群上公司

維修單、中古車及新車保固條約內容、車輛維修紀錄單、第

一產險公司109年8月13日一產服字第0011090124號函暨所附

汽車保險報價單、汽車保險要保書、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固

契約責任保險保單條款、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保

險要保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1月11日勘驗筆

錄、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

（宗）字第110031號函暨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各1份、

謝妍婕與李柏融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4幀在卷可

按，認定被告徐秉懋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

使偽造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徐秉懋

共同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

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復被告徐秉懋共同以偽

造印章、印文之方式偽造私文書，其偽造印章、印文行為，

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均不另論罪，已詳敘所憑之證據

與認定之理由，且無何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

　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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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即就

個案量刑審酌之情狀為整體綜合之觀察，苟係以行為人之責

任為基礎，並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基於刑罰目

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

量等因素為之觀察，倘其刑之量定並未逾越公平正義之精

神，客觀上亦不生量刑畸重之裁量權濫用，自不得任意指摘

為違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930號判決意旨參

照）。原判決已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

礎，審酌被告徐秉懋以不實資料詐取保險理賠，所為實有不

該，惟其於犯後坦承犯行，並與第一產險公司達成和解並如

數賠償損失，有和解書1紙在卷可佐，態度尚可；暨考量被

告徐秉懋自述本案係因受與群上公司有合作關係之嘉誠國際

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之請求，始會

以「修A報B」之方式申請保險理賠支應嘉誠公司應給付之維

修費用之犯罪動機及手段、詐領之款項數額等犯罪情節；另

斟酌被告徐秉懋並無前科，有其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

佐，素行非惡、自陳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從事汽車維修、經

濟狀況尚可、已婚、需扶養兩名子女及父母之智識程度、經

濟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等旨，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

為刑之量定，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被告徐秉懋有利

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

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核

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原判決此部分量刑並無不當或違法。

　㈢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

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

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

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其刑

事政策上之目的，除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使不至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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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內感染或加深犯罪之惡習，甚至因此失去職業、家庭而

滋生社會問題，並有促使偶發之行為人能引為警惕，期使自

新悔悟，而收預防再犯之效。又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

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

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

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於有改善可能者，

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

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

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

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

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

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

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

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

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

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

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

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

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

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而基於尊重法院

裁量之專屬性，對其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

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

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

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

決要旨參照）。另按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

權，而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其裁量宜採取較低之

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

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犯罪後是

否有悔意或態度是否良好，是否累犯或再犯，並無絕對必然

之關聯性；倘事實審法院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

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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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3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徐秉懋雖於偵查中否認

犯行，惟於原審中已坦承犯行，並已賠償第一產險公司，參

以原判決業已說明被告徐秉懋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

上刑之宣告，考量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經此偵、審程序及

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

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宣告緩刑2

年，惟為確保其能確實記取教訓，避免再犯，並建立尊重法

治之正確觀念，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斟酌被告徐秉

懋之犯罪情狀、個人經濟及家庭狀況等情，依刑法第74條第

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附條件之緩刑，參以前揭

判決意旨，原判決已敘明所憑之理由，並未濫用自由裁量之

權限，核無不合。且被告徐秉懋於原審準備程序即已表達有

意願與告訴人和解（原審訴字卷第76頁），於原審審理程序

亦表示不認識告訴人，如果可以也想跟告訴人道歉，造成告

訴人誤會與困擾也很抱歉，對不起公司也對不起告訴人等語

（原審訴字卷第474頁），堪認被告徐秉懋非無悔意，並有

意向告訴人致歉，且被告徐秉懋尚屬初犯，難認有何非執行

刑責，否則難期達到矯正效果之情形，且緩刑之制度旨在以

暫緩宣告刑之執行，促使犯罪行為人自新，藉以救濟自由刑

之弊，參諸上開說明，本院認對被告上開宣告之刑附加條件

之緩刑宣告，已足達到預防再犯之效果，原審審酌上開情狀

後，認前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確已兼顧刑罰處罰

目的及犯人之改善更新，尚難認有何違反罪刑相當、比例原

則及公平原則之不當，且告訴人另對被告徐秉懋提起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亦可保障告訴人之權益。是檢察官上訴意旨指

摘被告徐秉懋未賠償告訴人、未向告訴人道歉，原判決諭知

緩刑不當云云，無非係對原判決諭知緩刑裁量權之適法行使

任意指摘，未能兼衡刑事緩刑政策之意義，難認可採，其上

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柏融與同案被告徐秉懋均明知本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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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之故障內容與發電機無涉，為順利取得第一產險公司之保

險理賠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

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未經告訴人劉鴻昌之同意或授權，

先由同案被告徐秉懋以群上公司名義開立載有本案車輛發電

機總成故障之不實內容估價單，復由被告李柏融在向第一產

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金必備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

意書」之要保人欄位上，蓋用其偽刻之「劉鴻昌」印文2枚

後，將上開個資同意書及劉鴻昌曾提供之行照、駕照影本一

併交予徐秉懋，再由同案被告徐秉懋在上開個資同意書之被

保險人欄位上，蓋用何勝雄提供之賓群商行大、小章後，於

107年10月8日將已填妥之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上開估價

單、個資同意書、不明來源之上開車輛維修照片及告訴人劉

鴻昌之行照、駕照影本等資料，提供第一產險公司據以申請

保險理賠金而行使之，致第一產險公司承辦人員陷於錯誤，

誤認上開車輛因發電機故障業經維修完畢之事實，於107年1

0月9日匯出新臺幣2萬9,000元之保險理賠金至群上公司名下

帳戶，足生損害於劉鴻昌及第一產險公司對於客戶理賠之正

確性。因認被告李柏融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

造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

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

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又按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

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

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

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

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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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

共通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

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

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

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

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籠統為同一

之觀察（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

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蓋告訴人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

一般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

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

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

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

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

據。所謂補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

法則的意旨，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

指除該證言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

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

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

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

11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李柏融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李柏融

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陳述、證人徐秉懋、劉鴻昌、謝毓

文、羅凱銘、何勝雄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陳）述、證

人周鈺珊、許榮陽、謝妍婕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及群上公司

估價單、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台灣區汽車修理

工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0031號函

暨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李柏融固坦承其為本案車輛銷售業務，於告訴人反

應本案車輛有漏油狀況後，曾將該車送往群上公司維修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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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

辯稱：這件事與我無關，我請公司同事開去群上公司檢測看

是什麼情況，車子維修回來後，我通知劉鴻昌，我只有做這

些事，群上公司開的維修單上寫什麼，我就認為是什麼原

因，對保險那些事項我不清楚，個資同意書上劉鴻昌的印章

並非由我盜刻或盜蓋，向第一產物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並非我

處理，我沒有偽造文書或詐欺取財等語（本院卷第118、188

頁）。辯護人則為被告李柏融辯護稱：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

司之業務，其僅係依照公司之指示為告訴人處理本案車輛維

修及理賠事宜，然依證人徐秉懋、許榮陽於審理中之證詞可

知，以不實事項申請保險理賠一事，係由徐秉懋與許榮陽討

論後決定，被告李柏融確不知情。另就個資同意書上告訴人

之印文及行駕照影本取得過程，除證人劉鴻昌前後不一而有

瑕疵之指訴外，別無其他證據足資佐證，無從認定係被告李

柏融盜刻、盜用，自應為被告李柏融無罪之諭知等語。經

查：

  ㈠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司業務，經手告訴人車輛維修事宜，另

被告李柏融並未將本案汽車發電機維修、出險等情告知告訴

人等情，業據被告李柏融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在卷

（見本院卷第118頁、原審訴字卷第71頁）。

  ㈡證人即被告徐秉懋雖於偵訊時陳稱：107年10月3日是嘉誠公

司的人將車牽至群上汽車維修，當時他說要全車檢查，我看

右邊的傳動軸有漏油，發電機有異音，我們當時有問嘉誠的

員工要不要維修，嘉誠的人說要，如果有保固就要換新，所

以我們將發電機換掉，我是告知開車過來的嘉誠員工，同意

後才出險等語（見偵續卷第34頁反面至35頁）。然證人徐秉

懋嗣於原審審理時改稱：我先前在偵查中所說的嘉誠公司員

工應該是他們的老闆許榮陽，要換任何東西我一定會特別電

話告知老闆，因為他與我們有對價關係，況且業務那麼多，

我沒有每個都認識，所以對方說是嘉誠公司的員工，我都會

將檢修結果告知公司老闆，當下我有無將發電機更換一事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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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李柏融我不記得了，要看他有無在現場等候結果等語（見

原審訴字卷第258、259頁），而稱其告知實際維修情形及費

用之對象為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並非被告李柏融。證人

許榮陽於原審審理時則證稱：徐秉懋通知的嘉誠公司人員應

該是我，當時我請他盡量幫忙，該保固的就保固，讓客戶的

維修費用降到最低；本案車輛維修事宜是我交代的，客戶有

保固問題，業務把車拿回來，我再請保養廠協助處理，嘉誠

公司實際處理的人是李柏融，但除非李柏融自己有跟徐秉懋

聯絡，否則他不會知道實際上出險後維修的項目等語（見原

審訴字卷第231至234、240頁），核與證人徐秉懋所述一

致，足見當時與徐秉懋聯繫討論本案車輛檢修情形及是否申

請理賠之人，實為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而非被告李柏融，

且依徐秉懋、許榮陽上開證詞，亦無從認定被告李柏融就本

案車輛發電機實際上並未更換或徐秉懋欲以不實事項向第一

產物保險申請理賠等情確有所悉。

　㈢至被告徐秉懋於109年9月3日偵續程序曾供稱係告知開車過

來之嘉誠公司員工等語（見偵續卷第34頁反面），而本案車

輛係被告李柏融交給群上公司維修乙節，為被告李柏融自承

在卷（見偵續卷第34頁），惟被告徐秉懋當日係稱「嘉誠員

工」、「嘉誠的人」均未指明係與被告李柏融討論維修事

宜，而當日被告2人均在場，有訊問筆錄、點名單在卷可憑

（偵續卷第32至36頁），如被告徐秉懋係告知被告李柏融，

則應當庭表示係告知被告李柏融，而非以「嘉誠員工」、

「嘉誠的人」稱之，況被告徐秉懋於108年11月6日已稱：同

意書是嘉誠拿來的，但我不記得是否李柏融拿給我的等語

（他字卷第255頁），並於本院審理中稱：我不知到哪個嘉

誠員工拿給我的，開車來的是李柏融的同事，開車來的同事

就是交給我資料的同事等語（本院卷第189頁），足見被告

徐秉懋對於是否由被告李柏融交付個資同意書、是否有告知

被告李柏融本人發電機壞掉、要辦理出險乙事，實非無疑。

而被告徐秉懋已就本案坦認犯行，復無刻意維護被告李柏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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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由。

  ㈣至被告李柏融雖未將發電機維修一事告知告訴人，然將卷附

群上公司開立予嘉誠公司之維修單所列內容及被告李柏融提

供予告訴人之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所列內容互核以觀，

群上公司維修單中第4項、第5項之工資3,500元及「發電機

總成零件保固險支出」等，於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中均

遭刪去，且第1至3項維修項目之價格亦自1,800元、1,500

元、700元分別增加為2,300元、1,800元、900元（見他字卷

第97、217頁），被告李柏融就此於偵訊時陳稱：相同維修

過程的兩份單據中單價會不同是因為利潤，檢測工資則是師

傅的工錢，群上總共跟我請款7,500元，我跟告訴人請款5,0

00元，中間2,500元由公司吸收，因為我沒有照帳面跟告訴

人請款，所以第4、5項就沒有列上去等語（見他字卷第214

頁），足見被告李柏融收到群上公司請款7,500元之維修單

後，係將前3項檢修項目之零件單價加計嘉誠公司之利潤，

復將不另向告訴人收費之發電機總成及檢測工資部分均刪去

後，再以嘉誠公司維修紀錄單向告訴人請款，始導致告訴人

自被告李柏融處取得之車輛維修費用項目及單價，與群上公

司向嘉誠公司請款之維修單內容有所不同。由此可知，被告

李柏融告知告訴人之維修項目及價格，均係經計算嘉誠公司

欲向客戶收取之利潤及由公司吸收之折扣後重新包裝而成，

且除發電機總成部分未予列入之外，檢測工資3,500元部分

亦經刪除。從而，被告李柏融所稱其未依帳面內容向告訴人

請款，發電機維修部分因由保險支付而無須向告訴人收費，

故未列入維修項目中，亦未向告訴人告知有此情形存在等

語，尚非全無可採，自難僅因被告李柏融未將群上公司維修

單中所列關於發電機維修部分如實轉達告訴人，即認其知悉

該項維修內容係屬不實，進而推斷被告李柏融與被告徐秉

懋、許榮陽間就上開詐欺取財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

  ㈤又被告李柏融於108年9月25日稱「（提示個資同意書，徐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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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表示你有給他這份同意書及告訴人之行照、駕照影本，意

見？）有，是車主給我的，告訴人將車子開來我們公司，我

將個資同意書拿給他蓋，行照、駕照是告訴人拿正本給我，

我當面影印後交還給他」等語（他字卷第214頁）；另於109

年9月3日陳稱：「當天是告訴人夫妻一起來，車子牽來公司

後，由我將車子交給群上的徐秉懋將車子牽到群上檢修，檢

修後他跟我依照他們的檢修單上所記載檢修的部分。」（偵

續卷第34頁）；於原審中稱：「當時告訴人把車子送回來之

後，是由公司的人開到群上公司維修，並將相關資料一併帶

過去交給徐秉懋，但是公司員工是誰我已經忘記了」等語

（原審訴字卷第71頁），從而由被告李柏融於108年9月25日

回答檢察官時，並未明確陳述「個資同意書」交予被告徐秉

懋之過程，僅係表示向告訴人取得相關資料之過程，尚無從

據以推認被告李柏融即為交付資料予被告徐秉懋之人。而被

告李柏融於109年9月3日所稱，係收到群上公司之檢修單

後，依照群上公司檢修單上之記載，而進行處理，並未提及

有與被告徐秉懋討論是否以出險方式處理，參以前述被告徐

秉懋之陳述，尚難認被告李柏融即為被告徐秉懋所稱交付資

料及討論維修事宜之人。綜合各情，足見本案車輛之維修過

程並非僅由被告李柏融一人處理、決定，故實不能排除個資

同意書係由被告李柏融以外之人偽造之可能，況被告李柏融

是否知悉發電機維修係屬不實，已有疑問，卷內復無具體事

證足以認定個資同意書究係嘉誠公司內何人偽造，自不能僅

以被告李柏融曾經手告訴人車輛維修，即認定該文件為其偽

造，或認定被告李柏融就偽造私文書犯行與其他正犯間有何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公訴意旨此部分所為推論尚難採認，

自難對被告李柏融遽以偽造文書罪名相繩。 

　㈥另按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

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

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判決、78年度台上字第1981號判決意

旨參照），被告李柏融於本案歷次陳述中，就是否知悉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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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損壞、該車發電機是否經維修、徐秉懋是否以發電機維

修為由申請保險理賠及其取得個資同意書之過程等節所為陳

述固多有矛盾，惟被告李柏融自始否認本案犯行，且被告李

柏融有無公訴意旨所指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犯行，

仍需由檢察官負舉證之責，卷內既無被告李柏融參與上開犯

行之積極證據可資佐證，自無從以被告李柏融歷次陳述矛盾

或曾為不利己之供述，作為不利於被告李柏融認定之依據。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李

柏融有何與被告徐秉懋、許榮陽共同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

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公訴意旨所憑之證據，未達通常一

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部分

犯行即有合理懷疑存在，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李柏融犯罪，

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合。

六、檢察官循告訴人之具狀請求，對被告李柏融提起上訴，其上

訴理由略以：被告徐秉懋已於偵查中明確供稱係告知開車過

來之嘉誠公司員工，且與群上公司上開維修單據相一致，而

本案車輛確係被告李柏融開至群上公司維修乙節，為被告李

柏融自承在卷，足認被告徐秉懋確實有將車輛檢修情形及申

請保險理賠事宜告知開車至群上公司之被告李柏融。雖被告

徐秉懋於審理中改稱：伊先前在偵查中所說的嘉誠公司員工

應該是他們的老闆許榮陽，要換任何東西伊一定會特別電話

告知老闆等語，而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亦於審理中證稱：

被告徐秉懋有通知伊，伊當時請他盡量幫忙讓客戶的維修費

用降到最低等語。惟此僅得證明被告徐秉懋有聯繫證人許榮

陽討論本案車輛檢修情形及是否申請理賠，而未排除被告徐

秉懋有與被告李柏融討論本案車輛檢修及出險細節，況被告

徐秉懋於審判中亦證稱因事情久遠等語，應認與案發時間較

為接近之前揭偵查之陳述，具有高度可信性，是原審以無從

認定被告李柏融就本案車輛發電機實際上並未更換或被告徐

秉懋欲以不實事項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理賠等情有所知悉而

對被告李柏融為無罪之諭知，尚嫌速斷云云。然本案依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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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李柏融有何與被告徐秉懋

共同為前開犯行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且尚有合理之懷

疑，已詳如前述，檢察官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

之事項於不顧，仍執前揭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且未提出或

指出其他具體、積極證據供本院調查審認，其此部分上訴亦

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告訴代理人另稱告訴人交付5千元予

嘉誠公司乙節，此部分亦應構成詐欺云云，惟前開起訴部分

既經本院對被告李柏融為無罪之諭知，自不生裁判上一罪關

係，是告訴人所稱告訴人交付5千元予嘉誠公司乙節，即非

本院所得審酌，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世淵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涵慧提起上訴，檢察官

黃逸帆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吳定亞

　　　　　　　　　　　　　　　　　　　法　官  王惟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

檢察官就被告李柏融無罪部分上訴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

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

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

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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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戴廷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4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82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秉懋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5樓

選任辯護人　凌見臣律師

被　　　告　李柏融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巷0號2樓

選任辯護人　薛欽峰律師

　　　　　　陳緯諴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續

字第28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秉懋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

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未扣案之偽造「劉鴻昌」

印章壹枚及「劉鴻昌」印文貳枚，均沒收之。

李柏融無罪。

    事  實

一、徐秉懋為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之群上汽車

有限公司（登記負責人為陳淑綿，下稱群上公司）員工，李

柏融為址設新北市○○區○○街00號2樓之嘉誠國際企業有

限公司（登記負責人為許榮陽，下稱嘉誠公司）業務人員，

嘉誠公司則為賓群汽車商行（登記負責人為梁存碧，下稱賓

群商行）之汽車經銷商。緣劉鴻昌於民國107年1月間，向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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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公司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廠牌、型號：

Mercedes-Benz、C300，下稱本案車輛），並以賓群商行為

被保險人、本案車輛為被保固汽車，向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第一產險公司）投保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保

險（下稱本案保固險）。嗣於107年10月3日，劉鴻昌因本案

車輛發生漏油情形，與李柏融聯繫後，由李柏融將本案車輛

轉送嘉誠公司配合之維修廠即群上公司進行維修，徐秉懋檢

測後認該車傳動軸確有維修必要，遂聯繫許榮陽（未據起

訴）告知上情，詎徐秉懋、許榮陽均明知本案車輛故障情形

與發電機並無關聯，亦不在本案保固險之理賠範圍內，然為

取得第一產險公司之保險理賠金抵付嘉誠公司應給付之本案

車輛維修費用，竟意圖為嘉誠公司及群上公司不法之所有，

共同基於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由徐秉懋

開立修理內容包括發電機總成及工資等不實內容之估價單，

復由許榮陽指示李柏融（無證據足認與徐秉懋、許榮陽有犯

意聯絡，詳下述無罪部分）辦理本案車輛出險相關事宜，李

柏融遂將其以不詳方式取得之本案汽車行車執照及劉鴻昌汽

車駕駛執照影本（下合稱告訴人行、駕照影本），及由嘉誠

公司不詳人員偽刻「劉鴻昌」之印章後，在「蒐集個人資料

告知事項暨同意書」（下稱個資同意書）要保人欄位偽造

「劉鴻昌」之印文2枚，足以表徵劉鴻昌同意提供個人資料

予第一產險公司使用之意之偽造私文書1份交予徐秉懋，再

由徐秉懋在上開個資同意書之被保險人欄位上，蓋用何勝雄

提供之賓群商行大、小章後（無證據證明未經何勝雄授權或

違反其意思），於107年10月8日將已填妥之汽車保險理賠申

請書、上開估價單、個資同意書、告訴人行、駕照影本及不

明來源之車輛發電機更換維修照片等資料，提供予第一產險

公司以申請本案保固險理賠金而行使之，致該公司承辦人員

因而陷於錯誤，誤認本案車輛發電機故障並經維修完畢一事

屬實，於107年10月9日將新臺幣（下同）2萬9,000元之保險

理賠金匯至群上公司名下帳戶，足生損害於劉鴻昌及第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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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公司對於客戶理賠之正確性。

二、案經劉鴻昌訴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徐

秉懋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迄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亦無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之作成之

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

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

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所引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

性，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

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徐秉懋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

坦承不諱（見本院110年度審訴字第750號卷【下稱本院審訴

字卷】第86頁；本院110年度訴字第823號卷【下稱本院訴字

卷】第70、256至26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劉鴻昌於檢察

事務官詢問、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

李柏融於偵訊中之陳述、證人即第一產險公司員工羅凱銘、

證人即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秘書長高景崇於偵訊時

之具結證述、證人即第一產險公司員工謝毓文於偵訊及本院

審理中具結證述、證人許榮陽、何勝雄、證人即劉鴻昌之配

偶謝妍婕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之情節均大致相符（見108

年度他字第3848號卷【下稱他卷】第73頁；109年度偵續字2

86號卷【下稱偵續卷】第33頁背面至第34頁背面、第94頁背

面至第95頁、第122至123、147、148頁；本院110年度訴字

第823號卷【下稱本院訴字卷】第152至163、231至243、246

至261、325至329頁），並有第一產險公司108年7月17日一

產服字第0011080080號函暨所附第一產險公司汽車保險計算

書、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本案車輛行車執照及劉鴻昌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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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執照影本、群上公司估價單及車輛維修照片、蒐集個人

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被告徐秉懋提出之群上汽車有限公

司維修單、中古車及新車保固條約內容、車輛維修紀錄單、

第一產險公司109年8月13日一產服字第0011090124號函暨所

附汽車保險報價單、汽車保險要保書、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

固契約責任保險保單條款、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

保險要保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1月11日勘驗

筆錄、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

（宗）字第110031號函暨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各1份、

謝妍婕與李柏融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4幀在卷可按

（見他卷第47至57、67、97至101、217頁；偵續卷第17頁至

第22頁背面、第134頁、第137頁至第143頁背面；本院訴字

卷第343至349頁），足徵被告徐秉懋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

相符，可資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二、本案個資同意書為偽造私文書

　㈠本案用於申請保險理賠之個資同意書上雖蓋有「劉鴻昌」之

印文2枚，然證人劉鴻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證稱其於本

案車輛送修過程中，從未提供印章或授權嘉誠公司人員代刻

印章蓋用於個資同意書上以辦理本案保固險理賠事宜等語在

卷（見他卷第73、74頁；偵續卷第34頁；本院卷第158

頁），參諸證人許榮陽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車輛維修出

險一事保養廠有打電話給我，但我想都是在保固範圍內，就

沒有特意通知車主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33頁），及證人

即被告李柏融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我沒有把發電機更換

的事情跟告訴人說，因為我認為這是在保固範圍內等語（見

本院訴字卷第71頁），足見告訴人就本案車輛經被告徐秉懋

以發電機維修更換為由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保固險理賠一事

確不知情，當無可能同意或授權以其名義製作上開個資同意

書向第一產險公司行使。

　㈡證人即被告李柏融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稱：印章是劉鴻昌當

面在嘉誠公司拿給我，並留存在我那邊，我把印章交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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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周鈺珊請她留存，以免出險的時候要用到，後來出險的

時候不是我蓋的，是保養廠蓋的云云（見本院訴字卷第71

頁），然此與其先前在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稱：同意書上的

印章是劉鴻昌自行在我面前蓋印的云云（見他卷第214

頁），顯有不符，且與證人周鈺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同意

書上的印章應該是當初過戶時我們代刻的印章，時間太久了

我也不確定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168頁），及證人徐秉懋

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要辦理出險時是我們將空白同意書交給

嘉誠公司，等他們蓋完客人的印章，再交還給我們等語（見

本院訴字卷第170頁），均不一致。另經檢察官前於偵查中

調取告訴人名下金融帳戶仍留存之印鑑資料，然其形式均與

個資同意書上所蓋之印文不同，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

9年9月23日儲字第1090245770號函暨所附印鑑資料、三重區

農會109年9月22日重農信字第1091001034號函暨所附印鑑卡

翻拍照片、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09年09月25日作心詢字第1

090922115號函暨所附南三重分行及南蘆洲分行之開戶資料

及印鑑卡影本、玉山銀行個金集中部109年9月30日玉山個集

中字第1090116263號函暨所附印鑑資料、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存匯作業管理部109年9月29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090145892

號函暨所附印鑑卡影本、臺中商業銀行總行109年10月7日中

業執字第1090030158號函暨所附支票存款開戶申請書、印鑑

卡影本各1份存卷可佐（見偵續卷第55頁至第91頁背面），

另經本院將個資同意書上印文送請法務部調查局與本案車輛

過戶時之新領牌照登記書、嘉誠國際車輛履約保故保證書等

相關文件，及卷內告訴人所提出之刑事告訴暨聲請調查證據

狀、刑事聲請再議狀上「劉鴻昌」之印文比對鑑定結果，亦

認本案個資同意書上之印文與其餘文件上所蓋印文均不相

符，有該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1年6月28日調科貳字第

00000000000號鑑定書暨鑑定分析表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訴

字卷第383至389頁），本案個資同意書上所蓋印文，與告訴

人先前所曾使用之印章所蓋之印文均不相符，亦難認證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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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李柏融上開所述印章係由告訴人自行提供一事屬實。

　㈢綜上各情以觀，告訴人就本案車輛辦理保固險理賠一事確不

知情，復始終指稱其並未提供印章或授權嘉誠公司人員於個

資同意書上蓋印，且該等印文經比對、鑑定結果，與告訴人

先前使用之印章所蓋印文均不相符，被告李柏融關於個資同

意書上印文蓋用過程所為陳述難認可採，該等印文並非由告

訴人親自或授權蓋用乙情，堪以認定。參諸本案保險理賠金

係用於抵付嘉誠公司應給付群上公司之維修費用，該份個資

同意書又係由嘉誠公司之員工即被告李柏融交付予徐秉懋，

足認該份個資同意書係由嘉誠公司之人員於告訴人不知情之

情形下，以盜刻告訴人之印章後，再蓋用於個資同意書「要

保人」欄之方式所偽造而成。

三、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

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

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

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

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最高法院著有

28年台上字第3110號、34年台上字第682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刑法第28條所定之共同正犯，祇要行為人彼此之

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即可成立；此犯意之聯絡，

不僅限於明示，縱屬默示，亦無不可，且無論事前或事中皆

同，因出於共同犯罪的意思，分工合作，一起完成，即應就

其等犯罪的全部情形，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

第92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徐秉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這台車子進來的時候有全車檢查，確實有漏油跡象，發電機

只有異音，沒有整個總成壞掉，但是傳動軸及差速器都不在

該車中古車險之理賠範圍內，客戶要全部自費，而且價額滿

高的，我有將此事告知嘉誠公司的老闆許榮陽，他要我盡量

幫忙，所以我才會將發電機的價格拉高去填補不足的部分，

幫客戶把服務的費用降低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57至258

頁），核與許榮陽於本院審理時所稱：我記得徐秉懋當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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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電話給我，我請他盡量幫忙，讓客戶的維修費用降到最

低，該保固的就保固。保養廠電話通知我會保固，我想這都

是在保固範圍內，就沒有特意通知車主等語大致相符（見本

院卷第233、234頁），足認被告徐秉懋曾將本案車輛故障情

形及所需費用告知許榮陽，並應許榮陽盡量降低維修費用之

要求，將嘉誠公司應支付之維修費用改以發電機更換之不實

名義申請中古車延長保固險理賠。被告徐秉懋及許榮陽雖非

均始終參與上開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各階段犯行，

然其等間既為遂行彼等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而

相互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

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且被告徐

秉懋亦確有將嘉誠公司人員偽造之私文書提交第一產險公司

申請理賠而為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行為分

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徐秉懋與被告李柏融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然依本案事證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李柏融知悉

被告徐秉懋據以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理賠之維修內容不實，

亦無法認定偽造個資同意書之嘉誠公司人員即為被告李柏

融，或被告李柏融交予被告徐秉懋之相關證件影本係如何取

得（詳下述無罪部分），是僅能認定嘉誠公司提供予被告徐

秉懋之個資同意書及證件影本係由嘉誠公司不詳人員偽造，

再由被告李柏融將偽造之個資同意書及以不詳方式取得之證

件影本交予被告徐秉懋，公訴意旨就此部分所認應予更正。

公訴意旨另認被告徐秉懋係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為本案詐欺

取財犯行，惟本案保險理賠款項既係作為嘉誠公司應給付之

維修款項而匯入群上公司帳戶內，應認被告徐秉懋係與許榮

陽共同為嘉誠公司及群上公司之不法所有而為本案犯行，此

部分公訴意旨亦應予以更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

告徐秉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五、論罪科刑

　㈠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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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被告徐秉懋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徐秉懋共同偽

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

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復被告徐秉懋共同以偽造印

章、印文之方式偽造私文書，其偽造印章、印文行為，為偽

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均不另論罪。

　㈡共同正犯：

　　被告徐秉懋與許榮陽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至本院雖認本案個資同意書上「劉鴻

昌」之印文為嘉誠公司員工盜刻後蓋印，然尚無法認定該名

嘉誠公司人員與被告徐秉懋、許榮陽間有無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尚無從認屬共同正犯。

　㈢罪數：

　　被告徐秉懋上開所為，乃係為達詐取保險給付之目的，而共

同偽造並行使偽造私文書，是基於整體犯罪計畫之同一目的

所為，各該行為相互間具有關連性，應屬具有局部同一性之

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行使偽造私文

書罪。

　㈣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徐秉懋以不實資料詐取

保險理賠，所為實有不該，惟其於犯後坦承犯行，並與第一

產險公司達成和解並如數賠償損失，有和解書1紙在卷可佐

（見本院審訴字卷第77頁），態度尚可；暨考量被告徐秉懋

自述本案係因受與群上公司有合作關係之嘉誠公司負責人許

榮陽之請求，始會以「修A報B」之方式申請保險理賠支應嘉

誠公司應給付之維修費用之犯罪動機及手段、詐領之款項數

額等犯罪情節；另斟酌被告徐秉懋並無前科，有其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佐（見本院訴字卷第495頁），素

行非惡、自陳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從事汽車維修、經濟狀況

尚可、已婚、需扶養兩名子女及父母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

庭生活狀況（見本院訴字卷第47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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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被告徐秉懋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

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本院考量

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

知所警惕，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

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宣告緩刑2年，惟為確保其能

確實記取教訓，避免再犯，並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認

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斟酌被告徐秉懋之犯罪情狀、個

人經濟及家庭狀況等情，依同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徐

秉懋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應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

示之金額。又主文所示之緩刑條件，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

定，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另被告徐秉懋倘於本案緩刑期

間內違反上開緩刑條件，情節重大，足認原緩刑宣告難收其

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時，法院得依刑法第75條之

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之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六、沒收部分

　㈠印章及印文：

　⒈本案由嘉誠公司人員偽刻之「劉鴻昌」印章1枚，雖未扣案

但無證據證明業已滅失，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

收。

　⒉本案由嘉誠公司人員偽造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

書」1紙，因已持向第一產險公司行使，非屬被告徐秉懋所

有，爰不予宣告沒收，然其上偽造之「劉鴻昌」印文2枚，

仍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

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5項定有明文。被告徐秉懋業與第一產險公司達

成和解，並給付2萬9,000元之賠償，業如前述，應認本案犯

罪所得業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不另宣告沒收。

乙、無罪部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2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柏融與同案被告徐秉懋均明知本案車

輛之故障內容與發電機無涉，為順利取得第一產險公司之保

險理賠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

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未經告訴人劉鴻昌之同意或授權，

先由同案被告徐秉懋以群上公司名義開立載有本案車輛發電

機總成故障之不實內容估價單，復由被告李柏融在向第一產

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金必備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

意書」之要保人欄位上，蓋用其偽刻之「劉鴻昌」印文2枚

後，將上開個資同意書及劉鴻昌曾提供之行照、駕照影本一

併交予徐秉懋，再由同案被告徐秉懋在上開個資同意書之被

保險人欄位上，蓋用何勝雄提供之賓群商行大、小章後，於

107年10月8日將已填妥之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上開估價

單、個資同意書、不明來源之上開車輛維修照片及告訴人劉

鴻昌之行照、駕照影本等資料，提供第一產險公司據以申請

保險理賠金而行使之，致第一產險公司承辦人員陷於錯誤，

誤認上開車輛因發電機故障業經維修完畢之事實，於107年1

0月9日匯出新臺幣2萬9,000元之保險理賠金至群上公司名下

帳戶，足生損害於劉鴻昌及第一產險公司對於客戶理賠之正

確性。因認被告李柏融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

造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

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

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又按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

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

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

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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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

在。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

共通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

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

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

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

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籠統為同一

之觀察（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

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蓋告訴人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

一般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

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

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

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

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

據。所謂補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

法則的意旨，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

指除該證言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

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

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

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

115號判決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李柏融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李柏融

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陳述、證人徐秉懋、劉鴻昌、謝毓

文、羅凱銘、何勝雄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陳）述、證

人周鈺珊、許榮陽、謝妍婕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及群上公司

估價單、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台灣區汽車修理

工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0031號函

暨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李柏融固坦承其為本案車輛銷售業務，於告訴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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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本案車輛有漏油狀況後，曾將該車送往群上公司維修，並

經手後續中古車延長保固險理賠申請事宜等情不諱，惟堅詞

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當時群

上公司給我的的單子上記載發電機有更換，實際上有無更換

我並不清楚，個資同意書上劉鴻昌的印章係告訴人所提供，

並非由我盜刻或盜蓋，我沒有偽造文書或詐欺取財等語。辯

護人則為被告李柏融辯護稱：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司之業

務，其僅係依照公司之指示為告訴人處理本案車輛維修及理

賠事宜，然依證人徐秉懋、許榮陽於審理中之證詞可知，以

不實事項申請保險理賠一事，係由徐秉懋與許榮陽討論後決

定，被告李柏融確不知情。另就個資同意書上告訴人之印文

及行駕照影本取得過程，除證人劉鴻昌前後不一而有瑕疵之

指訴外，別無其他證據足資佐證，無從認定係被告李柏融盜

刻、盜用，自應為被告李柏融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一、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司業務，本案汽車送往群上公司檢修及

辦理保險理賠所需之個資同意書、告訴人行、駕照影本係由

被告李柏融交予徐秉懋，另被告李柏融並未將本案汽車發電

機維修、出險等情告知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李柏融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坦承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71頁），堪認屬實。

二、證人即被告徐秉懋雖於偵訊時陳稱：107年10月3日是嘉誠公

司的人將車牽至群上汽車維修，當時他說要全車檢查，我看

右邊的傳動軸有漏油，發電機有異音，我們當時有問嘉誠的

員工要不要維修，嘉誠的人說要，如果有保固就要換新，所

以我們將發電機換掉，我是告知開車過來的嘉誠員工，同意

後才出險等語（見偵續卷第34頁），指稱其申請理賠前，曾

將車輛檢修情形告知李柏融。然證人徐秉懋嗣於本院審理時

改稱：我先前在偵查中所說的嘉誠公司員工應該是他們的老

闆許榮陽，要換任何東西我一定會特別電話告知老闆，因為

他與我們有對價關係，況且業務那麼多，我沒有每個都認

識，所以對方說是嘉誠公司的員工，我都會將檢修結果告知

公司老闆，當下我有無將發電機更換一事告知李柏融我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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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要看他有無在現場等候結果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5

8、259頁），而稱其告知實際維修情形及費用之對象為嘉誠

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並非被告李柏融。證人許榮陽於本院審

理時則證稱：徐秉懋通知的嘉誠公司人員應該是我，當時我

請他盡量幫忙，該保固的就保固，讓客戶的維修費用降到最

低；本案車輛維修事宜是我交代的，客戶有保固問題，業務

把車拿回來，我再請保養廠協助處理，嘉誠公司實際處理的

人是李柏融，但除非李柏融自己有跟徐秉懋聯絡，否則他不

會知道實際上出險後維修的項目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31

至234、240頁），核與證人徐秉懋所述一致，足見當時與徐

秉懋聯繫討論本案車輛檢修情形及是否申請理賠之人，實為

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而非被告李柏融，且依徐秉懋、許榮

陽上開證詞，亦無從認定被告李柏融就本案車輛發電機實際

上並未更換或徐秉懋欲以不實事項向第一產物保險申請理賠

等情確有所悉。

三、至被告李柏融雖未將發電機維修一事告知告訴人，然將卷附

群上公司開立予嘉誠公司之維修單所列內容及被告李柏融提

供予告訴人之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所列內容互核以觀，

群上公司維修單中第4項、第5項之工資3,500元及「發電機

總成零件保固險支出」等，於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中均

遭刪去，且第1至3項維修項目之價格亦自1,800元、1,500

元、700元分別增加為2,300元、1,800元、900元（見他卷第

97、217頁），被告李柏融就此於偵訊時陳稱：相同維修過

程的兩份單據中單價會不同是因為利潤，檢測工資則是師傅

的工錢，群上總共跟我請款7,500元，我跟告訴人請款5,000

元，中間2,500元由公司吸收，因為我沒有照帳面跟告訴人

請款，所以第4、5項就沒有列上去等語（見他卷第3848

頁），足見被告李柏融收到群上公司請款7,500元之維修單

後，係將前3項檢修項目之零件單價加計嘉誠公司之利潤，

復將不另向告訴人收費之發電機總成及檢測工資部分均刪去

後，再以嘉誠公司維修紀錄單向告訴人請款，始導致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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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被告李柏融處取得之車輛維修費用項目及單價，與群上公

司向嘉誠公司請款之維修單內容有所不同。由此可知，被告

李柏融告知告訴人之維修項目及價格，均係經計算嘉誠公司

欲向客戶收取之利潤及由公司吸收之折扣後重新包裝而成，

本即與實際狀況存有落差，且除發電機總成部分未予列入之

外，檢測工資3,500元部分亦經刪除。從而，被告李柏融所

稱其未依帳面內容向告訴人請款，發電機維修部分因由保險

支付而無須向告訴人收費，故未列入維修項目中，亦未向告

訴人告知有此情形存在等語，尚非全無可採，自難僅因被告

李柏融未將群上公司維修單中所列關於發電機維修部分如實

轉達告訴人，即認其知悉該項維修內容係屬不實，進而推斷

被告李柏融與被告徐秉懋、許榮陽間就上開詐欺取財等犯行

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四、本案個資同意書係由嘉誠公司人員所偽造乙情，業經本院認

定如前。被告李柏融雖為負責本案車輛之業務，本案並係由

其將蓋妥「劉鴻昌」印文之偽造個資同意書交予徐秉懋，然

本案被告徐秉懋係將本案車輛實際維修狀況告知嘉誠公司負

責人許榮陽，並商討如何以申請保險給付方式抵付維修費

用，足見本案車輛之維修過程並非僅由被告李柏融一人處

理、決定，故實不能排除個資同意書係由被告李柏融以外之

人偽造之可能，況被告李柏融是否知悉發電機維修係屬不

實，亦有疑問，卷內復無具體事證足以認定個資同意書究係

嘉誠公司內何人偽造，自不能僅以被告李柏融曾經手該份文

書，即認定該文件為其偽造，或認定被告李柏融就偽造私文

書犯行與其他正犯間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公訴意旨此

部分所為推論尚乏實據，自難對被告李柏融遽以偽造文書罪

名相繩。

五、另按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

    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

    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判決、78年度台上字第1981號判決意

    旨參照），被告李柏融於本案歷次陳述中，就其是否知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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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車輛確實損壞、該車發電機是否確經維修、徐秉懋是否以

發電機維修為由申請保險理賠及其取得個資同意書之過程等

節所為陳述雖多有矛盾，且與告訴人指訴之情節未盡相符，

難認屬實，惟刑事訴訟上被告既不負自證己罪之義務，被告

究有無公訴意旨所指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犯行，仍

需由檢察官負舉證之責，亦難據此而作被告不利之認定。是

以，卷內既無被告李柏融參與上開犯行之積極證據可資佐

證，自無從以其陳述不可採信作為不利於被告李柏融認定之

依據。

六、綜上所述，證人徐秉懋前於偵查中不利於被告之陳述與其嗣

後於本院審理時所證情節相異，非無瑕疵，且就被告涉案情

節部分，卷內亦無足夠證據可資補強告訴人指訴之真實性，

本件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就被告被訴共同詐欺取財、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罪嫌，尚不足以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亦無法本於推理之

作用，證明被告確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犯行。復查

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有前揭犯行，揆諸前

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世淵提起公訴，檢察官宋有容、林涵慧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堅勤　　

                  　　　　　　　　　　法　官  賴昱志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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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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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743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秉懋




選任辯護人  凌見臣律師
被      告  李柏融




選任辯護人  薛欽峰律師
            陳緯諴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823號，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字第2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認定被告徐秉懋犯刑法第216、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判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之折算標準，且審酌被告合於緩刑要件，諭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6萬元，及相關之沒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徐秉懋於偵查中矢口否認犯行，於審理中始坦承犯行，又迄今未對告訴人劉鴻昌（下稱告訴人）表歉意或賠償，難認其有悔意，原審逕予諭知緩刑，難認為妥適，自應撤銷云云。
三、經查：　　　
  ㈠原判決依憑被告徐秉懋之自白、證人即告訴人劉鴻昌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柏融於偵訊中之陳述、證人即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產險公司）員工羅凱銘之證述、證人即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秘書長高景崇之證述、證人即第一產險公司員工謝毓文於偵訊及原審審理中具結證述、證人許榮陽、何勝雄、證人即劉鴻昌之配偶謝妍婕證述，並有第一產險公司108年7月17日一產服字第0011080080號函暨所附第一產險公司汽車保險計算書、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本案車輛行車執照及劉鴻昌汽車駕駛執照影本、群上汽車有限公司（下稱群上公司）估價單及車輛維修照片、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被告徐秉懋提出之群上公司維修單、中古車及新車保固條約內容、車輛維修紀錄單、第一產險公司109年8月13日一產服字第0011090124號函暨所附汽車保險報價單、汽車保險要保書、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保險保單條款、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保險要保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1月11日勘驗筆錄、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0031號函暨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各1份、謝妍婕與李柏融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4幀在卷可按，認定被告徐秉懋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徐秉懋共同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復被告徐秉懋共同以偽造印章、印文之方式偽造私文書，其偽造印章、印文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均不另論罪，已詳敘所憑之證據與認定之理由，且無何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
　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即就個案量刑審酌之情狀為整體綜合之觀察，苟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為之觀察，倘其刑之量定並未逾越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亦不生量刑畸重之裁量權濫用，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93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判決已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徐秉懋以不實資料詐取保險理賠，所為實有不該，惟其於犯後坦承犯行，並與第一產險公司達成和解並如數賠償損失，有和解書1紙在卷可佐，態度尚可；暨考量被告徐秉懋自述本案係因受與群上公司有合作關係之嘉誠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之請求，始會以「修A報B」之方式申請保險理賠支應嘉誠公司應給付之維修費用之犯罪動機及手段、詐領之款項數額等犯罪情節；另斟酌被告徐秉懋並無前科，有其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佐，素行非惡、自陳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從事汽車維修、經濟狀況尚可、已婚、需扶養兩名子女及父母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等旨，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被告徐秉懋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原判決此部分量刑並無不當或違法。
　㈢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其刑事政策上之目的，除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使不至於在監獄內感染或加深犯罪之惡習，甚至因此失去職業、家庭而滋生社會問題，並有促使偶發之行為人能引為警惕，期使自新悔悟，而收預防再犯之效。又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於有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而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其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按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而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其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犯罪後是否有悔意或態度是否良好，是否累犯或再犯，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倘事實審法院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3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徐秉懋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惟於原審中已坦承犯行，並已賠償第一產險公司，參以原判決業已說明被告徐秉懋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考量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宣告緩刑2年，惟為確保其能確實記取教訓，避免再犯，並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斟酌被告徐秉懋之犯罪情狀、個人經濟及家庭狀況等情，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附條件之緩刑，參以前揭判決意旨，原判決已敘明所憑之理由，並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核無不合。且被告徐秉懋於原審準備程序即已表達有意願與告訴人和解（原審訴字卷第76頁），於原審審理程序亦表示不認識告訴人，如果可以也想跟告訴人道歉，造成告訴人誤會與困擾也很抱歉，對不起公司也對不起告訴人等語（原審訴字卷第474頁），堪認被告徐秉懋非無悔意，並有意向告訴人致歉，且被告徐秉懋尚屬初犯，難認有何非執行刑責，否則難期達到矯正效果之情形，且緩刑之制度旨在以暫緩宣告刑之執行，促使犯罪行為人自新，藉以救濟自由刑之弊，參諸上開說明，本院認對被告上開宣告之刑附加條件之緩刑宣告，已足達到預防再犯之效果，原審審酌上開情狀後，認前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確已兼顧刑罰處罰目的及犯人之改善更新，尚難認有何違反罪刑相當、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不當，且告訴人另對被告徐秉懋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亦可保障告訴人之權益。是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被告徐秉懋未賠償告訴人、未向告訴人道歉，原判決諭知緩刑不當云云，無非係對原判決諭知緩刑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未能兼衡刑事緩刑政策之意義，難認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柏融與同案被告徐秉懋均明知本案車輛之故障內容與發電機無涉，為順利取得第一產險公司之保險理賠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未經告訴人劉鴻昌之同意或授權，先由同案被告徐秉懋以群上公司名義開立載有本案車輛發電機總成故障之不實內容估價單，復由被告李柏融在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金必備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之要保人欄位上，蓋用其偽刻之「劉鴻昌」印文2枚後，將上開個資同意書及劉鴻昌曾提供之行照、駕照影本一併交予徐秉懋，再由同案被告徐秉懋在上開個資同意書之被保險人欄位上，蓋用何勝雄提供之賓群商行大、小章後，於107年10月8日將已填妥之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上開估價單、個資同意書、不明來源之上開車輛維修照片及告訴人劉鴻昌之行照、駕照影本等資料，提供第一產險公司據以申請保險理賠金而行使之，致第一產險公司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上開車輛因發電機故障業經維修完畢之事實，於107年10月9日匯出新臺幣2萬9,000元之保險理賠金至群上公司名下帳戶，足生損害於劉鴻昌及第一產險公司對於客戶理賠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李柏融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籠統為同一之觀察（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旨，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該證言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李柏融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李柏融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陳述、證人徐秉懋、劉鴻昌、謝毓文、羅凱銘、何勝雄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陳）述、證人周鈺珊、許榮陽、謝妍婕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及群上公司估價單、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0031號函暨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李柏融固坦承其為本案車輛銷售業務，於告訴人反應本案車輛有漏油狀況後，曾將該車送往群上公司維修等情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這件事與我無關，我請公司同事開去群上公司檢測看是什麼情況，車子維修回來後，我通知劉鴻昌，我只有做這些事，群上公司開的維修單上寫什麼，我就認為是什麼原因，對保險那些事項我不清楚，個資同意書上劉鴻昌的印章並非由我盜刻或盜蓋，向第一產物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並非我處理，我沒有偽造文書或詐欺取財等語（本院卷第118、188頁）。辯護人則為被告李柏融辯護稱：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司之業務，其僅係依照公司之指示為告訴人處理本案車輛維修及理賠事宜，然依證人徐秉懋、許榮陽於審理中之證詞可知，以不實事項申請保險理賠一事，係由徐秉懋與許榮陽討論後決定，被告李柏融確不知情。另就個資同意書上告訴人之印文及行駕照影本取得過程，除證人劉鴻昌前後不一而有瑕疵之指訴外，別無其他證據足資佐證，無從認定係被告李柏融盜刻、盜用，自應為被告李柏融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㈠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司業務，經手告訴人車輛維修事宜，另被告李柏融並未將本案汽車發電機維修、出險等情告知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李柏融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18頁、原審訴字卷第71頁）。
  ㈡證人即被告徐秉懋雖於偵訊時陳稱：107年10月3日是嘉誠公司的人將車牽至群上汽車維修，當時他說要全車檢查，我看右邊的傳動軸有漏油，發電機有異音，我們當時有問嘉誠的員工要不要維修，嘉誠的人說要，如果有保固就要換新，所以我們將發電機換掉，我是告知開車過來的嘉誠員工，同意後才出險等語（見偵續卷第34頁反面至35頁）。然證人徐秉懋嗣於原審審理時改稱：我先前在偵查中所說的嘉誠公司員工應該是他們的老闆許榮陽，要換任何東西我一定會特別電話告知老闆，因為他與我們有對價關係，況且業務那麼多，我沒有每個都認識，所以對方說是嘉誠公司的員工，我都會將檢修結果告知公司老闆，當下我有無將發電機更換一事告知李柏融我不記得了，要看他有無在現場等候結果等語（見原審訴字卷第258、259頁），而稱其告知實際維修情形及費用之對象為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並非被告李柏融。證人許榮陽於原審審理時則證稱：徐秉懋通知的嘉誠公司人員應該是我，當時我請他盡量幫忙，該保固的就保固，讓客戶的維修費用降到最低；本案車輛維修事宜是我交代的，客戶有保固問題，業務把車拿回來，我再請保養廠協助處理，嘉誠公司實際處理的人是李柏融，但除非李柏融自己有跟徐秉懋聯絡，否則他不會知道實際上出險後維修的項目等語（見原審訴字卷第231至234、240頁），核與證人徐秉懋所述一致，足見當時與徐秉懋聯繫討論本案車輛檢修情形及是否申請理賠之人，實為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而非被告李柏融，且依徐秉懋、許榮陽上開證詞，亦無從認定被告李柏融就本案車輛發電機實際上並未更換或徐秉懋欲以不實事項向第一產物保險申請理賠等情確有所悉。
　㈢至被告徐秉懋於109年9月3日偵續程序曾供稱係告知開車過來之嘉誠公司員工等語（見偵續卷第34頁反面），而本案車輛係被告李柏融交給群上公司維修乙節，為被告李柏融自承在卷（見偵續卷第34頁），惟被告徐秉懋當日係稱「嘉誠員工」、「嘉誠的人」均未指明係與被告李柏融討論維修事宜，而當日被告2人均在場，有訊問筆錄、點名單在卷可憑（偵續卷第32至36頁），如被告徐秉懋係告知被告李柏融，則應當庭表示係告知被告李柏融，而非以「嘉誠員工」、「嘉誠的人」稱之，況被告徐秉懋於108年11月6日已稱：同意書是嘉誠拿來的，但我不記得是否李柏融拿給我的等語（他字卷第255頁），並於本院審理中稱：我不知到哪個嘉誠員工拿給我的，開車來的是李柏融的同事，開車來的同事就是交給我資料的同事等語（本院卷第189頁），足見被告徐秉懋對於是否由被告李柏融交付個資同意書、是否有告知被告李柏融本人發電機壞掉、要辦理出險乙事，實非無疑。而被告徐秉懋已就本案坦認犯行，復無刻意維護被告李柏融之事由。
  ㈣至被告李柏融雖未將發電機維修一事告知告訴人，然將卷附群上公司開立予嘉誠公司之維修單所列內容及被告李柏融提供予告訴人之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所列內容互核以觀，群上公司維修單中第4項、第5項之工資3,500元及「發電機總成零件保固險支出」等，於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中均遭刪去，且第1至3項維修項目之價格亦自1,800元、1,500元、700元分別增加為2,300元、1,800元、900元（見他字卷第97、217頁），被告李柏融就此於偵訊時陳稱：相同維修過程的兩份單據中單價會不同是因為利潤，檢測工資則是師傅的工錢，群上總共跟我請款7,500元，我跟告訴人請款5,000元，中間2,500元由公司吸收，因為我沒有照帳面跟告訴人請款，所以第4、5項就沒有列上去等語（見他字卷第214頁），足見被告李柏融收到群上公司請款7,500元之維修單後，係將前3項檢修項目之零件單價加計嘉誠公司之利潤，復將不另向告訴人收費之發電機總成及檢測工資部分均刪去後，再以嘉誠公司維修紀錄單向告訴人請款，始導致告訴人自被告李柏融處取得之車輛維修費用項目及單價，與群上公司向嘉誠公司請款之維修單內容有所不同。由此可知，被告李柏融告知告訴人之維修項目及價格，均係經計算嘉誠公司欲向客戶收取之利潤及由公司吸收之折扣後重新包裝而成，且除發電機總成部分未予列入之外，檢測工資3,500元部分亦經刪除。從而，被告李柏融所稱其未依帳面內容向告訴人請款，發電機維修部分因由保險支付而無須向告訴人收費，故未列入維修項目中，亦未向告訴人告知有此情形存在等語，尚非全無可採，自難僅因被告李柏融未將群上公司維修單中所列關於發電機維修部分如實轉達告訴人，即認其知悉該項維修內容係屬不實，進而推斷被告李柏融與被告徐秉懋、許榮陽間就上開詐欺取財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㈤又被告李柏融於108年9月25日稱「（提示個資同意書，徐秉懋表示你有給他這份同意書及告訴人之行照、駕照影本，意見？）有，是車主給我的，告訴人將車子開來我們公司，我將個資同意書拿給他蓋，行照、駕照是告訴人拿正本給我，我當面影印後交還給他」等語（他字卷第214頁）；另於109年9月3日陳稱：「當天是告訴人夫妻一起來，車子牽來公司後，由我將車子交給群上的徐秉懋將車子牽到群上檢修，檢修後他跟我依照他們的檢修單上所記載檢修的部分。」（偵續卷第34頁）；於原審中稱：「當時告訴人把車子送回來之後，是由公司的人開到群上公司維修，並將相關資料一併帶過去交給徐秉懋，但是公司員工是誰我已經忘記了」等語（原審訴字卷第71頁），從而由被告李柏融於108年9月25日回答檢察官時，並未明確陳述「個資同意書」交予被告徐秉懋之過程，僅係表示向告訴人取得相關資料之過程，尚無從據以推認被告李柏融即為交付資料予被告徐秉懋之人。而被告李柏融於109年9月3日所稱，係收到群上公司之檢修單後，依照群上公司檢修單上之記載，而進行處理，並未提及有與被告徐秉懋討論是否以出險方式處理，參以前述被告徐秉懋之陳述，尚難認被告李柏融即為被告徐秉懋所稱交付資料及討論維修事宜之人。綜合各情，足見本案車輛之維修過程並非僅由被告李柏融一人處理、決定，故實不能排除個資同意書係由被告李柏融以外之人偽造之可能，況被告李柏融是否知悉發電機維修係屬不實，已有疑問，卷內復無具體事證足以認定個資同意書究係嘉誠公司內何人偽造，自不能僅以被告李柏融曾經手告訴人車輛維修，即認定該文件為其偽造，或認定被告李柏融就偽造私文書犯行與其他正犯間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公訴意旨此部分所為推論尚難採認，自難對被告李柏融遽以偽造文書罪名相繩。 
　㈥另按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判決、78年度台上字第198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李柏融於本案歷次陳述中，就是否知悉本案車輛損壞、該車發電機是否經維修、徐秉懋是否以發電機維修為由申請保險理賠及其取得個資同意書之過程等節所為陳述固多有矛盾，惟被告李柏融自始否認本案犯行，且被告李柏融有無公訴意旨所指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犯行，仍需由檢察官負舉證之責，卷內既無被告李柏融參與上開犯行之積極證據可資佐證，自無從以被告李柏融歷次陳述矛盾或曾為不利己之供述，作為不利於被告李柏融認定之依據。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李柏融有何與被告徐秉懋、許榮陽共同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公訴意旨所憑之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部分犯行即有合理懷疑存在，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李柏融犯罪，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合。
六、檢察官循告訴人之具狀請求，對被告李柏融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略以：被告徐秉懋已於偵查中明確供稱係告知開車過來之嘉誠公司員工，且與群上公司上開維修單據相一致，而本案車輛確係被告李柏融開至群上公司維修乙節，為被告李柏融自承在卷，足認被告徐秉懋確實有將車輛檢修情形及申請保險理賠事宜告知開車至群上公司之被告李柏融。雖被告徐秉懋於審理中改稱：伊先前在偵查中所說的嘉誠公司員工應該是他們的老闆許榮陽，要換任何東西伊一定會特別電話告知老闆等語，而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亦於審理中證稱：被告徐秉懋有通知伊，伊當時請他盡量幫忙讓客戶的維修費用降到最低等語。惟此僅得證明被告徐秉懋有聯繫證人許榮陽討論本案車輛檢修情形及是否申請理賠，而未排除被告徐秉懋有與被告李柏融討論本案車輛檢修及出險細節，況被告徐秉懋於審判中亦證稱因事情久遠等語，應認與案發時間較為接近之前揭偵查之陳述，具有高度可信性，是原審以無從認定被告李柏融就本案車輛發電機實際上並未更換或被告徐秉懋欲以不實事項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理賠等情有所知悉而對被告李柏融為無罪之諭知，尚嫌速斷云云。然本案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李柏融有何與被告徐秉懋共同為前開犯行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且尚有合理之懷疑，已詳如前述，檢察官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於不顧，仍執前揭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且未提出或指出其他具體、積極證據供本院調查審認，其此部分上訴亦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告訴代理人另稱告訴人交付5千元予嘉誠公司乙節，此部分亦應構成詐欺云云，惟前開起訴部分既經本院對被告李柏融為無罪之諭知，自不生裁判上一罪關係，是告訴人所稱告訴人交付5千元予嘉誠公司乙節，即非本院所得審酌，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世淵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涵慧提起上訴，檢察官黃逸帆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吳定亞
　　　　　　　　　　　　　　　　　　　法　官  王惟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檢察官就被告李柏融無罪部分上訴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戴廷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4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82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秉懋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5樓
選任辯護人　凌見臣律師
被　　　告　李柏融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巷0號2樓
選任辯護人　薛欽峰律師
　　　　　　陳緯諴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續字第28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秉懋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未扣案之偽造「劉鴻昌」印章壹枚及「劉鴻昌」印文貳枚，均沒收之。
李柏融無罪。
    事  實
一、徐秉懋為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之群上汽車有限公司（登記負責人為陳淑綿，下稱群上公司）員工，李柏融為址設新北市○○區○○街00號2樓之嘉誠國際企業有限公司（登記負責人為許榮陽，下稱嘉誠公司）業務人員，嘉誠公司則為賓群汽車商行（登記負責人為梁存碧，下稱賓群商行）之汽車經銷商。緣劉鴻昌於民國107年1月間，向嘉誠公司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廠牌、型號：Mercedes-Benz、C300，下稱本案車輛），並以賓群商行為被保險人、本案車輛為被保固汽車，向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產險公司）投保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保險（下稱本案保固險）。嗣於107年10月3日，劉鴻昌因本案車輛發生漏油情形，與李柏融聯繫後，由李柏融將本案車輛轉送嘉誠公司配合之維修廠即群上公司進行維修，徐秉懋檢測後認該車傳動軸確有維修必要，遂聯繫許榮陽（未據起訴）告知上情，詎徐秉懋、許榮陽均明知本案車輛故障情形與發電機並無關聯，亦不在本案保固險之理賠範圍內，然為取得第一產險公司之保險理賠金抵付嘉誠公司應給付之本案車輛維修費用，竟意圖為嘉誠公司及群上公司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由徐秉懋開立修理內容包括發電機總成及工資等不實內容之估價單，復由許榮陽指示李柏融（無證據足認與徐秉懋、許榮陽有犯意聯絡，詳下述無罪部分）辦理本案車輛出險相關事宜，李柏融遂將其以不詳方式取得之本案汽車行車執照及劉鴻昌汽車駕駛執照影本（下合稱告訴人行、駕照影本），及由嘉誠公司不詳人員偽刻「劉鴻昌」之印章後，在「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下稱個資同意書）要保人欄位偽造「劉鴻昌」之印文2枚，足以表徵劉鴻昌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予第一產險公司使用之意之偽造私文書1份交予徐秉懋，再由徐秉懋在上開個資同意書之被保險人欄位上，蓋用何勝雄提供之賓群商行大、小章後（無證據證明未經何勝雄授權或違反其意思），於107年10月8日將已填妥之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上開估價單、個資同意書、告訴人行、駕照影本及不明來源之車輛發電機更換維修照片等資料，提供予第一產險公司以申請本案保固險理賠金而行使之，致該公司承辦人員因而陷於錯誤，誤認本案車輛發電機故障並經維修完畢一事屬實，於107年10月9日將新臺幣（下同）2萬9,000元之保險理賠金匯至群上公司名下帳戶，足生損害於劉鴻昌及第一產險公司對於客戶理賠之正確性。
二、案經劉鴻昌訴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徐秉懋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無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之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所引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徐秉懋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110年度審訴字第750號卷【下稱本院審訴字卷】第86頁；本院110年度訴字第823號卷【下稱本院訴字卷】第70、256至26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劉鴻昌於檢察事務官詢問、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柏融於偵訊中之陳述、證人即第一產險公司員工羅凱銘、證人即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秘書長高景崇於偵訊時之具結證述、證人即第一產險公司員工謝毓文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證人許榮陽、何勝雄、證人即劉鴻昌之配偶謝妍婕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之情節均大致相符（見108年度他字第3848號卷【下稱他卷】第73頁；109年度偵續字286號卷【下稱偵續卷】第33頁背面至第34頁背面、第94頁背面至第95頁、第122至123、147、148頁；本院110年度訴字第823號卷【下稱本院訴字卷】第152至163、231至243、246至261、325至329頁），並有第一產險公司108年7月17日一產服字第0011080080號函暨所附第一產險公司汽車保險計算書、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本案車輛行車執照及劉鴻昌汽車駕駛執照影本、群上公司估價單及車輛維修照片、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被告徐秉懋提出之群上汽車有限公司維修單、中古車及新車保固條約內容、車輛維修紀錄單、第一產險公司109年8月13日一產服字第0011090124號函暨所附汽車保險報價單、汽車保險要保書、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保險保單條款、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保險要保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1月11日勘驗筆錄、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0031號函暨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各1份、謝妍婕與李柏融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4幀在卷可按（見他卷第47至57、67、97至101、217頁；偵續卷第17頁至第22頁背面、第134頁、第137頁至第143頁背面；本院訴字卷第343至349頁），足徵被告徐秉懋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二、本案個資同意書為偽造私文書
　㈠本案用於申請保險理賠之個資同意書上雖蓋有「劉鴻昌」之印文2枚，然證人劉鴻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證稱其於本案車輛送修過程中，從未提供印章或授權嘉誠公司人員代刻印章蓋用於個資同意書上以辦理本案保固險理賠事宜等語在卷（見他卷第73、74頁；偵續卷第34頁；本院卷第158頁），參諸證人許榮陽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車輛維修出險一事保養廠有打電話給我，但我想都是在保固範圍內，就沒有特意通知車主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33頁），及證人即被告李柏融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我沒有把發電機更換的事情跟告訴人說，因為我認為這是在保固範圍內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71頁），足見告訴人就本案車輛經被告徐秉懋以發電機維修更換為由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保固險理賠一事確不知情，當無可能同意或授權以其名義製作上開個資同意書向第一產險公司行使。
　㈡證人即被告李柏融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稱：印章是劉鴻昌當面在嘉誠公司拿給我，並留存在我那邊，我把印章交給公司小姐周鈺珊請她留存，以免出險的時候要用到，後來出險的時候不是我蓋的，是保養廠蓋的云云（見本院訴字卷第71頁），然此與其先前在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稱：同意書上的印章是劉鴻昌自行在我面前蓋印的云云（見他卷第214頁），顯有不符，且與證人周鈺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同意書上的印章應該是當初過戶時我們代刻的印章，時間太久了我也不確定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168頁），及證人徐秉懋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要辦理出險時是我們將空白同意書交給嘉誠公司，等他們蓋完客人的印章，再交還給我們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170頁），均不一致。另經檢察官前於偵查中調取告訴人名下金融帳戶仍留存之印鑑資料，然其形式均與個資同意書上所蓋之印文不同，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9年9月23日儲字第1090245770號函暨所附印鑑資料、三重區農會109年9月22日重農信字第1091001034號函暨所附印鑑卡翻拍照片、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09年09月25日作心詢字第1090922115號函暨所附南三重分行及南蘆洲分行之開戶資料及印鑑卡影本、玉山銀行個金集中部109年9月30日玉山個集中字第1090116263號函暨所附印鑑資料、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09年9月29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090145892號函暨所附印鑑卡影本、臺中商業銀行總行109年10月7日中業執字第1090030158號函暨所附支票存款開戶申請書、印鑑卡影本各1份存卷可佐（見偵續卷第55頁至第91頁背面），另經本院將個資同意書上印文送請法務部調查局與本案車輛過戶時之新領牌照登記書、嘉誠國際車輛履約保故保證書等相關文件，及卷內告訴人所提出之刑事告訴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刑事聲請再議狀上「劉鴻昌」之印文比對鑑定結果，亦認本案個資同意書上之印文與其餘文件上所蓋印文均不相符，有該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1年6月28日調科貳字第00000000000號鑑定書暨鑑定分析表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第383至389頁），本案個資同意書上所蓋印文，與告訴人先前所曾使用之印章所蓋之印文均不相符，亦難認證人即被告李柏融上開所述印章係由告訴人自行提供一事屬實。
　㈢綜上各情以觀，告訴人就本案車輛辦理保固險理賠一事確不知情，復始終指稱其並未提供印章或授權嘉誠公司人員於個資同意書上蓋印，且該等印文經比對、鑑定結果，與告訴人先前使用之印章所蓋印文均不相符，被告李柏融關於個資同意書上印文蓋用過程所為陳述難認可採，該等印文並非由告訴人親自或授權蓋用乙情，堪以認定。參諸本案保險理賠金係用於抵付嘉誠公司應給付群上公司之維修費用，該份個資同意書又係由嘉誠公司之員工即被告李柏融交付予徐秉懋，足認該份個資同意書係由嘉誠公司之人員於告訴人不知情之情形下，以盜刻告訴人之印章後，再蓋用於個資同意書「要保人」欄之方式所偽造而成。
三、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最高法院著有28年台上字第3110號、34年台上字第6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28條所定之共同正犯，祇要行為人彼此之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即可成立；此犯意之聯絡，不僅限於明示，縱屬默示，亦無不可，且無論事前或事中皆同，因出於共同犯罪的意思，分工合作，一起完成，即應就其等犯罪的全部情形，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92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徐秉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台車子進來的時候有全車檢查，確實有漏油跡象，發電機只有異音，沒有整個總成壞掉，但是傳動軸及差速器都不在該車中古車險之理賠範圍內，客戶要全部自費，而且價額滿高的，我有將此事告知嘉誠公司的老闆許榮陽，他要我盡量幫忙，所以我才會將發電機的價格拉高去填補不足的部分，幫客戶把服務的費用降低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57至258頁），核與許榮陽於本院審理時所稱：我記得徐秉懋當時有打電話給我，我請他盡量幫忙，讓客戶的維修費用降到最低，該保固的就保固。保養廠電話通知我會保固，我想這都是在保固範圍內，就沒有特意通知車主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33、234頁），足認被告徐秉懋曾將本案車輛故障情形及所需費用告知許榮陽，並應許榮陽盡量降低維修費用之要求，將嘉誠公司應支付之維修費用改以發電機更換之不實名義申請中古車延長保固險理賠。被告徐秉懋及許榮陽雖非均始終參與上開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各階段犯行，然其等間既為遂行彼等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而相互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且被告徐秉懋亦確有將嘉誠公司人員偽造之私文書提交第一產險公司申請理賠而為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徐秉懋與被告李柏融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然依本案事證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李柏融知悉被告徐秉懋據以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理賠之維修內容不實，亦無法認定偽造個資同意書之嘉誠公司人員即為被告李柏融，或被告李柏融交予被告徐秉懋之相關證件影本係如何取得（詳下述無罪部分），是僅能認定嘉誠公司提供予被告徐秉懋之個資同意書及證件影本係由嘉誠公司不詳人員偽造，再由被告李柏融將偽造之個資同意書及以不詳方式取得之證件影本交予被告徐秉懋，公訴意旨就此部分所認應予更正。公訴意旨另認被告徐秉懋係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為本案詐欺取財犯行，惟本案保險理賠款項既係作為嘉誠公司應給付之維修款項而匯入群上公司帳戶內，應認被告徐秉懋係與許榮陽共同為嘉誠公司及群上公司之不法所有而為本案犯行，此部分公訴意旨亦應予以更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徐秉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五、論罪科刑
　㈠罪名：
　　核被告徐秉懋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徐秉懋共同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復被告徐秉懋共同以偽造印章、印文之方式偽造私文書，其偽造印章、印文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均不另論罪。
　㈡共同正犯：
　　被告徐秉懋與許榮陽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至本院雖認本案個資同意書上「劉鴻昌」之印文為嘉誠公司員工盜刻後蓋印，然尚無法認定該名嘉誠公司人員與被告徐秉懋、許榮陽間有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尚無從認屬共同正犯。
　㈢罪數：
　　被告徐秉懋上開所為，乃係為達詐取保險給付之目的，而共同偽造並行使偽造私文書，是基於整體犯罪計畫之同一目的所為，各該行為相互間具有關連性，應屬具有局部同一性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㈣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徐秉懋以不實資料詐取保險理賠，所為實有不該，惟其於犯後坦承犯行，並與第一產險公司達成和解並如數賠償損失，有和解書1紙在卷可佐（見本院審訴字卷第77頁），態度尚可；暨考量被告徐秉懋自述本案係因受與群上公司有合作關係之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之請求，始會以「修A報B」之方式申請保險理賠支應嘉誠公司應給付之維修費用之犯罪動機及手段、詐領之款項數額等犯罪情節；另斟酌被告徐秉懋並無前科，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佐（見本院訴字卷第495頁），素行非惡、自陳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從事汽車維修、經濟狀況尚可、已婚、需扶養兩名子女及父母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訴字卷第47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被告徐秉懋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本院考量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宣告緩刑2年，惟為確保其能確實記取教訓，避免再犯，並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斟酌被告徐秉懋之犯罪情狀、個人經濟及家庭狀況等情，依同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徐秉懋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應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又主文所示之緩刑條件，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定，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另被告徐秉懋倘於本案緩刑期間內違反上開緩刑條件，情節重大，足認原緩刑宣告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時，法院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之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六、沒收部分
　㈠印章及印文：
　⒈本案由嘉誠公司人員偽刻之「劉鴻昌」印章1枚，雖未扣案但無證據證明業已滅失，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⒉本案由嘉誠公司人員偽造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1紙，因已持向第一產險公司行使，非屬被告徐秉懋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然其上偽造之「劉鴻昌」印文2枚，仍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5項定有明文。被告徐秉懋業與第一產險公司達成和解，並給付2萬9,000元之賠償，業如前述，應認本案犯罪所得業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不另宣告沒收。
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柏融與同案被告徐秉懋均明知本案車輛之故障內容與發電機無涉，為順利取得第一產險公司之保險理賠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未經告訴人劉鴻昌之同意或授權，先由同案被告徐秉懋以群上公司名義開立載有本案車輛發電機總成故障之不實內容估價單，復由被告李柏融在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金必備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之要保人欄位上，蓋用其偽刻之「劉鴻昌」印文2枚後，將上開個資同意書及劉鴻昌曾提供之行照、駕照影本一併交予徐秉懋，再由同案被告徐秉懋在上開個資同意書之被保險人欄位上，蓋用何勝雄提供之賓群商行大、小章後，於107年10月8日將已填妥之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上開估價單、個資同意書、不明來源之上開車輛維修照片及告訴人劉鴻昌之行照、駕照影本等資料，提供第一產險公司據以申請保險理賠金而行使之，致第一產險公司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上開車輛因發電機故障業經維修完畢之事實，於107年10月9日匯出新臺幣2萬9,000元之保險理賠金至群上公司名下帳戶，足生損害於劉鴻昌及第一產險公司對於客戶理賠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李柏融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籠統為同一之觀察（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旨，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該證言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5號判決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李柏融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李柏融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陳述、證人徐秉懋、劉鴻昌、謝毓文、羅凱銘、何勝雄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陳）述、證人周鈺珊、許榮陽、謝妍婕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及群上公司估價單、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0031號函暨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李柏融固坦承其為本案車輛銷售業務，於告訴人反映本案車輛有漏油狀況後，曾將該車送往群上公司維修，並經手後續中古車延長保固險理賠申請事宜等情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當時群上公司給我的的單子上記載發電機有更換，實際上有無更換我並不清楚，個資同意書上劉鴻昌的印章係告訴人所提供，並非由我盜刻或盜蓋，我沒有偽造文書或詐欺取財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李柏融辯護稱：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司之業務，其僅係依照公司之指示為告訴人處理本案車輛維修及理賠事宜，然依證人徐秉懋、許榮陽於審理中之證詞可知，以不實事項申請保險理賠一事，係由徐秉懋與許榮陽討論後決定，被告李柏融確不知情。另就個資同意書上告訴人之印文及行駕照影本取得過程，除證人劉鴻昌前後不一而有瑕疵之指訴外，別無其他證據足資佐證，無從認定係被告李柏融盜刻、盜用，自應為被告李柏融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一、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司業務，本案汽車送往群上公司檢修及辦理保險理賠所需之個資同意書、告訴人行、駕照影本係由被告李柏融交予徐秉懋，另被告李柏融並未將本案汽車發電機維修、出險等情告知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李柏融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71頁），堪認屬實。
二、證人即被告徐秉懋雖於偵訊時陳稱：107年10月3日是嘉誠公司的人將車牽至群上汽車維修，當時他說要全車檢查，我看右邊的傳動軸有漏油，發電機有異音，我們當時有問嘉誠的員工要不要維修，嘉誠的人說要，如果有保固就要換新，所以我們將發電機換掉，我是告知開車過來的嘉誠員工，同意後才出險等語（見偵續卷第34頁），指稱其申請理賠前，曾將車輛檢修情形告知李柏融。然證人徐秉懋嗣於本院審理時改稱：我先前在偵查中所說的嘉誠公司員工應該是他們的老闆許榮陽，要換任何東西我一定會特別電話告知老闆，因為他與我們有對價關係，況且業務那麼多，我沒有每個都認識，所以對方說是嘉誠公司的員工，我都會將檢修結果告知公司老闆，當下我有無將發電機更換一事告知李柏融我不記得了，要看他有無在現場等候結果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58、259頁），而稱其告知實際維修情形及費用之對象為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並非被告李柏融。證人許榮陽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徐秉懋通知的嘉誠公司人員應該是我，當時我請他盡量幫忙，該保固的就保固，讓客戶的維修費用降到最低；本案車輛維修事宜是我交代的，客戶有保固問題，業務把車拿回來，我再請保養廠協助處理，嘉誠公司實際處理的人是李柏融，但除非李柏融自己有跟徐秉懋聯絡，否則他不會知道實際上出險後維修的項目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31至234、240頁），核與證人徐秉懋所述一致，足見當時與徐秉懋聯繫討論本案車輛檢修情形及是否申請理賠之人，實為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而非被告李柏融，且依徐秉懋、許榮陽上開證詞，亦無從認定被告李柏融就本案車輛發電機實際上並未更換或徐秉懋欲以不實事項向第一產物保險申請理賠等情確有所悉。
三、至被告李柏融雖未將發電機維修一事告知告訴人，然將卷附群上公司開立予嘉誠公司之維修單所列內容及被告李柏融提供予告訴人之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所列內容互核以觀，群上公司維修單中第4項、第5項之工資3,500元及「發電機總成零件保固險支出」等，於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中均遭刪去，且第1至3項維修項目之價格亦自1,800元、1,500元、700元分別增加為2,300元、1,800元、900元（見他卷第97、217頁），被告李柏融就此於偵訊時陳稱：相同維修過程的兩份單據中單價會不同是因為利潤，檢測工資則是師傅的工錢，群上總共跟我請款7,500元，我跟告訴人請款5,000元，中間2,500元由公司吸收，因為我沒有照帳面跟告訴人請款，所以第4、5項就沒有列上去等語（見他卷第3848頁），足見被告李柏融收到群上公司請款7,500元之維修單後，係將前3項檢修項目之零件單價加計嘉誠公司之利潤，復將不另向告訴人收費之發電機總成及檢測工資部分均刪去後，再以嘉誠公司維修紀錄單向告訴人請款，始導致告訴人自被告李柏融處取得之車輛維修費用項目及單價，與群上公司向嘉誠公司請款之維修單內容有所不同。由此可知，被告李柏融告知告訴人之維修項目及價格，均係經計算嘉誠公司欲向客戶收取之利潤及由公司吸收之折扣後重新包裝而成，本即與實際狀況存有落差，且除發電機總成部分未予列入之外，檢測工資3,500元部分亦經刪除。從而，被告李柏融所稱其未依帳面內容向告訴人請款，發電機維修部分因由保險支付而無須向告訴人收費，故未列入維修項目中，亦未向告訴人告知有此情形存在等語，尚非全無可採，自難僅因被告李柏融未將群上公司維修單中所列關於發電機維修部分如實轉達告訴人，即認其知悉該項維修內容係屬不實，進而推斷被告李柏融與被告徐秉懋、許榮陽間就上開詐欺取財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四、本案個資同意書係由嘉誠公司人員所偽造乙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告李柏融雖為負責本案車輛之業務，本案並係由其將蓋妥「劉鴻昌」印文之偽造個資同意書交予徐秉懋，然本案被告徐秉懋係將本案車輛實際維修狀況告知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並商討如何以申請保險給付方式抵付維修費用，足見本案車輛之維修過程並非僅由被告李柏融一人處理、決定，故實不能排除個資同意書係由被告李柏融以外之人偽造之可能，況被告李柏融是否知悉發電機維修係屬不實，亦有疑問，卷內復無具體事證足以認定個資同意書究係嘉誠公司內何人偽造，自不能僅以被告李柏融曾經手該份文書，即認定該文件為其偽造，或認定被告李柏融就偽造私文書犯行與其他正犯間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公訴意旨此部分所為推論尚乏實據，自難對被告李柏融遽以偽造文書罪名相繩。
五、另按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
    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
    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判決、78年度台上字第1981號判決意
    旨參照），被告李柏融於本案歷次陳述中，就其是否知悉本案車輛確實損壞、該車發電機是否確經維修、徐秉懋是否以發電機維修為由申請保險理賠及其取得個資同意書之過程等節所為陳述雖多有矛盾，且與告訴人指訴之情節未盡相符，難認屬實，惟刑事訴訟上被告既不負自證己罪之義務，被告究有無公訴意旨所指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犯行，仍需由檢察官負舉證之責，亦難據此而作被告不利之認定。是以，卷內既無被告李柏融參與上開犯行之積極證據可資佐證，自無從以其陳述不可採信作為不利於被告李柏融認定之依據。
六、綜上所述，證人徐秉懋前於偵查中不利於被告之陳述與其嗣後於本院審理時所證情節相異，非無瑕疵，且就被告涉案情節部分，卷內亦無足夠證據可資補強告訴人指訴之真實性，本件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就被告被訴共同詐欺取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罪嫌，尚不足以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亦無法本於推理之作用，證明被告確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犯行。復查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有前揭犯行，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世淵提起公訴，檢察官宋有容、林涵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堅勤　　
                  　　　　　　　　　　法　官  賴昱志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743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秉懋


選任辯護人  凌見臣律師
被      告  李柏融


選任辯護人  薛欽峰律師
            陳緯諴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
年度訴字第823號，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字第28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認定被告徐秉懋犯刑法第21
    6、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依
    想像競合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判處有期徒刑4月
    ，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之折算標準，
    且審酌被告合於緩刑要件，諭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
    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6萬元，及相關之沒收，認事
    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
    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徐秉懋於偵查中矢口否認犯行，於審理中始坦承犯行，
    又迄今未對告訴人劉鴻昌（下稱告訴人）表歉意或賠償，難
    認其有悔意，原審逕予諭知緩刑，難認為妥適，自應撤銷云
    云。
三、經查：　　　
  ㈠原判決依憑被告徐秉懋之自白、證人即告訴人劉鴻昌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柏融於偵訊中之陳述、證人即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產險公司）員工羅凱銘之證述、證人即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秘書長高景崇之證述、證人即第一產險公司員工謝毓文於偵訊及原審審理中具結證述、證人許榮陽、何勝雄、證人即劉鴻昌之配偶謝妍婕證述，並有第一產險公司108年7月17日一產服字第0011080080號函暨所附第一產險公司汽車保險計算書、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本案車輛行車執照及劉鴻昌汽車駕駛執照影本、群上汽車有限公司（下稱群上公司）估價單及車輛維修照片、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被告徐秉懋提出之群上公司維修單、中古車及新車保固條約內容、車輛維修紀錄單、第一產險公司109年8月13日一產服字第0011090124號函暨所附汽車保險報價單、汽車保險要保書、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保險保單條款、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保險要保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1月11日勘驗筆錄、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0031號函暨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各1份、謝妍婕與李柏融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4幀在卷可按，認定被告徐秉懋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徐秉懋共同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復被告徐秉懋共同以偽造印章、印文之方式偽造私文書，其偽造印章、印文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均不另論罪，已詳敘所憑之證據與認定之理由，且無何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
　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
    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即就
    個案量刑審酌之情狀為整體綜合之觀察，苟係以行為人之責
    任為基礎，並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基於刑罰目
    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
    量等因素為之觀察，倘其刑之量定並未逾越公平正義之精神
    ，客觀上亦不生量刑畸重之裁量權濫用，自不得任意指摘為
    違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930號判決意旨參照）。
    原判決已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
    酌被告徐秉懋以不實資料詐取保險理賠，所為實有不該，惟
    其於犯後坦承犯行，並與第一產險公司達成和解並如數賠償
    損失，有和解書1紙在卷可佐，態度尚可；暨考量被告徐秉
    懋自述本案係因受與群上公司有合作關係之嘉誠國際企業有
    限公司（下稱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之請求，始會以「修
    A報B」之方式申請保險理賠支應嘉誠公司應給付之維修費用
    之犯罪動機及手段、詐領之款項數額等犯罪情節；另斟酌被
    告徐秉懋並無前科，有其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佐，素
    行非惡、自陳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從事汽車維修、經濟狀況
    尚可、已婚、需扶養兩名子女及父母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
    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等旨，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為刑之
    量定，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被告徐秉懋有利與不利
    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
    ，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
    相當原則無悖，原判決此部分量刑並無不當或違法。
　㈢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
    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
    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
    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其刑
    事政策上之目的，除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使不至於在
    監獄內感染或加深犯罪之惡習，甚至因此失去職業、家庭而
    滋生社會問題，並有促使偶發之行為人能引為警惕，期使自
    新悔悟，而收預防再犯之效。又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
    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
    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
    ，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於有改善可能者，其
    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
    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
    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
    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
    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
    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
    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
    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
    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
    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
    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
    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
    ），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
    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而基於尊重法院裁
    量之專屬性，對其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
    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
    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無
    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
    要旨參照）。另按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
    ，而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其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
    查密度，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
    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犯罪後是否
    有悔意或態度是否良好，是否累犯或再犯，並無絕對必然之
    關聯性；倘事實審法院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
    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
    33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徐秉懋雖於偵查中否認犯
    行，惟於原審中已坦承犯行，並已賠償第一產險公司，參以
    原判決業已說明被告徐秉懋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
    刑之宣告，考量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經此偵、審程序及刑
    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
    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宣告緩刑2年
    ，惟為確保其能確實記取教訓，避免再犯，並建立尊重法治
    之正確觀念，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斟酌被告徐秉懋
    之犯罪情狀、個人經濟及家庭狀況等情，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款、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附條件之緩刑，參以前揭
    判決意旨，原判決已敘明所憑之理由，並未濫用自由裁量之
    權限，核無不合。且被告徐秉懋於原審準備程序即已表達有
    意願與告訴人和解（原審訴字卷第76頁），於原審審理程序
    亦表示不認識告訴人，如果可以也想跟告訴人道歉，造成告
    訴人誤會與困擾也很抱歉，對不起公司也對不起告訴人等語
    （原審訴字卷第474頁），堪認被告徐秉懋非無悔意，並有
    意向告訴人致歉，且被告徐秉懋尚屬初犯，難認有何非執行
    刑責，否則難期達到矯正效果之情形，且緩刑之制度旨在以
    暫緩宣告刑之執行，促使犯罪行為人自新，藉以救濟自由刑
    之弊，參諸上開說明，本院認對被告上開宣告之刑附加條件
    之緩刑宣告，已足達到預防再犯之效果，原審審酌上開情狀
    後，認前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確已兼顧刑罰處罰
    目的及犯人之改善更新，尚難認有何違反罪刑相當、比例原
    則及公平原則之不當，且告訴人另對被告徐秉懋提起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亦可保障告訴人之權益。是檢察官上訴意旨指
    摘被告徐秉懋未賠償告訴人、未向告訴人道歉，原判決諭知
    緩刑不當云云，無非係對原判決諭知緩刑裁量權之適法行使
    任意指摘，未能兼衡刑事緩刑政策之意義，難認可採，其上
    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柏融與同案被告徐秉懋均明知本案車
    輛之故障內容與發電機無涉，為順利取得第一產險公司之保
    險理賠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
    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未經告訴人劉鴻昌之同意或授權，
    先由同案被告徐秉懋以群上公司名義開立載有本案車輛發電
    機總成故障之不實內容估價單，復由被告李柏融在向第一產
    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金必備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
    意書」之要保人欄位上，蓋用其偽刻之「劉鴻昌」印文2枚
    後，將上開個資同意書及劉鴻昌曾提供之行照、駕照影本一
    併交予徐秉懋，再由同案被告徐秉懋在上開個資同意書之被
    保險人欄位上，蓋用何勝雄提供之賓群商行大、小章後，於
    107年10月8日將已填妥之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上開估價單
    、個資同意書、不明來源之上開車輛維修照片及告訴人劉鴻
    昌之行照、駕照影本等資料，提供第一產險公司據以申請保
    險理賠金而行使之，致第一產險公司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
    認上開車輛因發電機故障業經維修完畢之事實，於107年10
    月9日匯出新臺幣2萬9,000元之保險理賠金至群上公司名下
    帳戶，足生損害於劉鴻昌及第一產險公司對於客戶理賠之正
    確性。因認被告李柏融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
    造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
    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
    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又按「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
    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
    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
    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
    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
    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
    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
    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
    ，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
    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
    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籠統為同一之觀
    察（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
    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
    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
    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
    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
    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
    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
    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旨
    ，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該證言
    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
    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
    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
    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5號判決
    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李柏融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李柏融
    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陳述、證人徐秉懋、劉鴻昌、謝毓文
    、羅凱銘、何勝雄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陳）述、證人
    周鈺珊、許榮陽、謝妍婕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及群上公司估
    價單、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台灣區汽車修理工
    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0031號函暨
    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李柏融固坦承其為本案車輛銷售業務，於告訴人反
    應本案車輛有漏油狀況後，曾將該車送往群上公司維修等情
    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
    辯稱：這件事與我無關，我請公司同事開去群上公司檢測看
    是什麼情況，車子維修回來後，我通知劉鴻昌，我只有做這
    些事，群上公司開的維修單上寫什麼，我就認為是什麼原因
    ，對保險那些事項我不清楚，個資同意書上劉鴻昌的印章並
    非由我盜刻或盜蓋，向第一產物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並非我處
    理，我沒有偽造文書或詐欺取財等語（本院卷第118、188頁
    ）。辯護人則為被告李柏融辯護稱：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司
    之業務，其僅係依照公司之指示為告訴人處理本案車輛維修
    及理賠事宜，然依證人徐秉懋、許榮陽於審理中之證詞可知
    ，以不實事項申請保險理賠一事，係由徐秉懋與許榮陽討論
    後決定，被告李柏融確不知情。另就個資同意書上告訴人之
    印文及行駕照影本取得過程，除證人劉鴻昌前後不一而有瑕
    疵之指訴外，別無其他證據足資佐證，無從認定係被告李柏
    融盜刻、盜用，自應為被告李柏融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㈠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司業務，經手告訴人車輛維修事宜，另
    被告李柏融並未將本案汽車發電機維修、出險等情告知告訴
    人等情，業據被告李柏融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在卷
    （見本院卷第118頁、原審訴字卷第71頁）。
  ㈡證人即被告徐秉懋雖於偵訊時陳稱：107年10月3日是嘉誠公
    司的人將車牽至群上汽車維修，當時他說要全車檢查，我看
    右邊的傳動軸有漏油，發電機有異音，我們當時有問嘉誠的
    員工要不要維修，嘉誠的人說要，如果有保固就要換新，所
    以我們將發電機換掉，我是告知開車過來的嘉誠員工，同意
    後才出險等語（見偵續卷第34頁反面至35頁）。然證人徐秉
    懋嗣於原審審理時改稱：我先前在偵查中所說的嘉誠公司員
    工應該是他們的老闆許榮陽，要換任何東西我一定會特別電
    話告知老闆，因為他與我們有對價關係，況且業務那麼多，
    我沒有每個都認識，所以對方說是嘉誠公司的員工，我都會
    將檢修結果告知公司老闆，當下我有無將發電機更換一事告
    知李柏融我不記得了，要看他有無在現場等候結果等語（見
    原審訴字卷第258、259頁），而稱其告知實際維修情形及費
    用之對象為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並非被告李柏融。證人
    許榮陽於原審審理時則證稱：徐秉懋通知的嘉誠公司人員應
    該是我，當時我請他盡量幫忙，該保固的就保固，讓客戶的
    維修費用降到最低；本案車輛維修事宜是我交代的，客戶有
    保固問題，業務把車拿回來，我再請保養廠協助處理，嘉誠
    公司實際處理的人是李柏融，但除非李柏融自己有跟徐秉懋
    聯絡，否則他不會知道實際上出險後維修的項目等語（見原
    審訴字卷第231至234、240頁），核與證人徐秉懋所述一致
    ，足見當時與徐秉懋聯繫討論本案車輛檢修情形及是否申請
    理賠之人，實為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而非被告李柏融，且
    依徐秉懋、許榮陽上開證詞，亦無從認定被告李柏融就本案
    車輛發電機實際上並未更換或徐秉懋欲以不實事項向第一產
    物保險申請理賠等情確有所悉。
　㈢至被告徐秉懋於109年9月3日偵續程序曾供稱係告知開車過來
    之嘉誠公司員工等語（見偵續卷第34頁反面），而本案車輛
    係被告李柏融交給群上公司維修乙節，為被告李柏融自承在
    卷（見偵續卷第34頁），惟被告徐秉懋當日係稱「嘉誠員工
    」、「嘉誠的人」均未指明係與被告李柏融討論維修事宜，
    而當日被告2人均在場，有訊問筆錄、點名單在卷可憑（偵
    續卷第32至36頁），如被告徐秉懋係告知被告李柏融，則應
    當庭表示係告知被告李柏融，而非以「嘉誠員工」、「嘉誠
    的人」稱之，況被告徐秉懋於108年11月6日已稱：同意書是
    嘉誠拿來的，但我不記得是否李柏融拿給我的等語（他字卷
    第255頁），並於本院審理中稱：我不知到哪個嘉誠員工拿
    給我的，開車來的是李柏融的同事，開車來的同事就是交給
    我資料的同事等語（本院卷第189頁），足見被告徐秉懋對
    於是否由被告李柏融交付個資同意書、是否有告知被告李柏
    融本人發電機壞掉、要辦理出險乙事，實非無疑。而被告徐
    秉懋已就本案坦認犯行，復無刻意維護被告李柏融之事由。
  ㈣至被告李柏融雖未將發電機維修一事告知告訴人，然將卷附
    群上公司開立予嘉誠公司之維修單所列內容及被告李柏融提
    供予告訴人之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所列內容互核以觀，
    群上公司維修單中第4項、第5項之工資3,500元及「發電機
    總成零件保固險支出」等，於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中均
    遭刪去，且第1至3項維修項目之價格亦自1,800元、1,500元
    、700元分別增加為2,300元、1,800元、900元（見他字卷第
    97、217頁），被告李柏融就此於偵訊時陳稱：相同維修過
    程的兩份單據中單價會不同是因為利潤，檢測工資則是師傅
    的工錢，群上總共跟我請款7,500元，我跟告訴人請款5,000
    元，中間2,500元由公司吸收，因為我沒有照帳面跟告訴人
    請款，所以第4、5項就沒有列上去等語（見他字卷第214頁
    ），足見被告李柏融收到群上公司請款7,500元之維修單後
    ，係將前3項檢修項目之零件單價加計嘉誠公司之利潤，復
    將不另向告訴人收費之發電機總成及檢測工資部分均刪去後
    ，再以嘉誠公司維修紀錄單向告訴人請款，始導致告訴人自
    被告李柏融處取得之車輛維修費用項目及單價，與群上公司
    向嘉誠公司請款之維修單內容有所不同。由此可知，被告李
    柏融告知告訴人之維修項目及價格，均係經計算嘉誠公司欲
    向客戶收取之利潤及由公司吸收之折扣後重新包裝而成，且
    除發電機總成部分未予列入之外，檢測工資3,500元部分亦
    經刪除。從而，被告李柏融所稱其未依帳面內容向告訴人請
    款，發電機維修部分因由保險支付而無須向告訴人收費，故
    未列入維修項目中，亦未向告訴人告知有此情形存在等語，
    尚非全無可採，自難僅因被告李柏融未將群上公司維修單中
    所列關於發電機維修部分如實轉達告訴人，即認其知悉該項
    維修內容係屬不實，進而推斷被告李柏融與被告徐秉懋、許
    榮陽間就上開詐欺取財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㈤又被告李柏融於108年9月25日稱「（提示個資同意書，徐秉
    懋表示你有給他這份同意書及告訴人之行照、駕照影本，意
    見？）有，是車主給我的，告訴人將車子開來我們公司，我
    將個資同意書拿給他蓋，行照、駕照是告訴人拿正本給我，
    我當面影印後交還給他」等語（他字卷第214頁）；另於109
    年9月3日陳稱：「當天是告訴人夫妻一起來，車子牽來公司
    後，由我將車子交給群上的徐秉懋將車子牽到群上檢修，檢
    修後他跟我依照他們的檢修單上所記載檢修的部分。」（偵
    續卷第34頁）；於原審中稱：「當時告訴人把車子送回來之
    後，是由公司的人開到群上公司維修，並將相關資料一併帶
    過去交給徐秉懋，但是公司員工是誰我已經忘記了」等語（
    原審訴字卷第71頁），從而由被告李柏融於108年9月25日回
    答檢察官時，並未明確陳述「個資同意書」交予被告徐秉懋
    之過程，僅係表示向告訴人取得相關資料之過程，尚無從據
    以推認被告李柏融即為交付資料予被告徐秉懋之人。而被告
    李柏融於109年9月3日所稱，係收到群上公司之檢修單後，
    依照群上公司檢修單上之記載，而進行處理，並未提及有與
    被告徐秉懋討論是否以出險方式處理，參以前述被告徐秉懋
    之陳述，尚難認被告李柏融即為被告徐秉懋所稱交付資料及
    討論維修事宜之人。綜合各情，足見本案車輛之維修過程並
    非僅由被告李柏融一人處理、決定，故實不能排除個資同意
    書係由被告李柏融以外之人偽造之可能，況被告李柏融是否
    知悉發電機維修係屬不實，已有疑問，卷內復無具體事證足
    以認定個資同意書究係嘉誠公司內何人偽造，自不能僅以被
    告李柏融曾經手告訴人車輛維修，即認定該文件為其偽造，
    或認定被告李柏融就偽造私文書犯行與其他正犯間有何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公訴意旨此部分所為推論尚難採認，自難
    對被告李柏融遽以偽造文書罪名相繩。 
　㈥另按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
    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
    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判決、78年度台上字第1981號判決意
    旨參照），被告李柏融於本案歷次陳述中，就是否知悉本案
    車輛損壞、該車發電機是否經維修、徐秉懋是否以發電機維
    修為由申請保險理賠及其取得個資同意書之過程等節所為陳
    述固多有矛盾，惟被告李柏融自始否認本案犯行，且被告李
    柏融有無公訴意旨所指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犯行，
    仍需由檢察官負舉證之責，卷內既無被告李柏融參與上開犯
    行之積極證據可資佐證，自無從以被告李柏融歷次陳述矛盾
    或曾為不利己之供述，作為不利於被告李柏融認定之依據。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李
    柏融有何與被告徐秉懋、許榮陽共同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
    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公訴意旨所憑之證據，未達通常一
    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部分
    犯行即有合理懷疑存在，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李柏融犯罪，
    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合。
六、檢察官循告訴人之具狀請求，對被告李柏融提起上訴，其上
    訴理由略以：被告徐秉懋已於偵查中明確供稱係告知開車過
    來之嘉誠公司員工，且與群上公司上開維修單據相一致，而
    本案車輛確係被告李柏融開至群上公司維修乙節，為被告李
    柏融自承在卷，足認被告徐秉懋確實有將車輛檢修情形及申
    請保險理賠事宜告知開車至群上公司之被告李柏融。雖被告
    徐秉懋於審理中改稱：伊先前在偵查中所說的嘉誠公司員工
    應該是他們的老闆許榮陽，要換任何東西伊一定會特別電話
    告知老闆等語，而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亦於審理中證稱：
    被告徐秉懋有通知伊，伊當時請他盡量幫忙讓客戶的維修費
    用降到最低等語。惟此僅得證明被告徐秉懋有聯繫證人許榮
    陽討論本案車輛檢修情形及是否申請理賠，而未排除被告徐
    秉懋有與被告李柏融討論本案車輛檢修及出險細節，況被告
    徐秉懋於審判中亦證稱因事情久遠等語，應認與案發時間較
    為接近之前揭偵查之陳述，具有高度可信性，是原審以無從
    認定被告李柏融就本案車輛發電機實際上並未更換或被告徐
    秉懋欲以不實事項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理賠等情有所知悉而
    對被告李柏融為無罪之諭知，尚嫌速斷云云。然本案依檢察
    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李柏融有何與被告徐秉懋
    共同為前開犯行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且尚有合理之懷疑
    ，已詳如前述，檢察官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
    事項於不顧，仍執前揭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且未提出或指
    出其他具體、積極證據供本院調查審認，其此部分上訴亦無
    理由，應予駁回。至告訴代理人另稱告訴人交付5千元予嘉
    誠公司乙節，此部分亦應構成詐欺云云，惟前開起訴部分既
    經本院對被告李柏融為無罪之諭知，自不生裁判上一罪關係
    ，是告訴人所稱告訴人交付5千元予嘉誠公司乙節，即非本
    院所得審酌，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世淵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涵慧提起上訴，檢察官
黃逸帆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吳定亞
　　　　　　　　　　　　　　　　　　　法　官  王惟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
檢察官就被告李柏融無罪部分上訴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
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
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戴廷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4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82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秉懋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5樓
選任辯護人　凌見臣律師
被　　　告　李柏融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巷0號2樓
選任辯護人　薛欽峰律師
　　　　　　陳緯諴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續
字第28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秉懋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
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未扣案之偽造「劉鴻昌」印
章壹枚及「劉鴻昌」印文貳枚，均沒收之。
李柏融無罪。
    事  實
一、徐秉懋為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之群上汽車有限
    公司（登記負責人為陳淑綿，下稱群上公司）員工，李柏融
    為址設新北市○○區○○街00號2樓之嘉誠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負責人為許榮陽，下稱嘉誠公司）業務人員，嘉誠公司
    則為賓群汽車商行（登記負責人為梁存碧，下稱賓群商行）
    之汽車經銷商。緣劉鴻昌於民國107年1月間，向嘉誠公司購
    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廠牌、型號：Mercedes
    -Benz、C300，下稱本案車輛），並以賓群商行為被保險人
    、本案車輛為被保固汽車，向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第一產險公司）投保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保險（下稱
    本案保固險）。嗣於107年10月3日，劉鴻昌因本案車輛發生
    漏油情形，與李柏融聯繫後，由李柏融將本案車輛轉送嘉誠
    公司配合之維修廠即群上公司進行維修，徐秉懋檢測後認該
    車傳動軸確有維修必要，遂聯繫許榮陽（未據起訴）告知上
    情，詎徐秉懋、許榮陽均明知本案車輛故障情形與發電機並
    無關聯，亦不在本案保固險之理賠範圍內，然為取得第一產
    險公司之保險理賠金抵付嘉誠公司應給付之本案車輛維修費
    用，竟意圖為嘉誠公司及群上公司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
    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由徐秉懋開立修理內
    容包括發電機總成及工資等不實內容之估價單，復由許榮陽
    指示李柏融（無證據足認與徐秉懋、許榮陽有犯意聯絡，詳
    下述無罪部分）辦理本案車輛出險相關事宜，李柏融遂將其
    以不詳方式取得之本案汽車行車執照及劉鴻昌汽車駕駛執照
    影本（下合稱告訴人行、駕照影本），及由嘉誠公司不詳人
    員偽刻「劉鴻昌」之印章後，在「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
    同意書」（下稱個資同意書）要保人欄位偽造「劉鴻昌」之
    印文2枚，足以表徵劉鴻昌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予第一產險公
    司使用之意之偽造私文書1份交予徐秉懋，再由徐秉懋在上
    開個資同意書之被保險人欄位上，蓋用何勝雄提供之賓群商
    行大、小章後（無證據證明未經何勝雄授權或違反其意思）
    ，於107年10月8日將已填妥之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上開估
    價單、個資同意書、告訴人行、駕照影本及不明來源之車輛
    發電機更換維修照片等資料，提供予第一產險公司以申請本
    案保固險理賠金而行使之，致該公司承辦人員因而陷於錯誤
    ，誤認本案車輛發電機故障並經維修完畢一事屬實，於107
    年10月9日將新臺幣（下同）2萬9,000元之保險理賠金匯至
    群上公司名下帳戶，足生損害於劉鴻昌及第一產險公司對於
    客戶理賠之正確性。
二、案經劉鴻昌訴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徐
    秉懋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迄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亦無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之作成之
    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
    ，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
    ，均有證據能力。又所引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
    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
    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徐秉懋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
    坦承不諱（見本院110年度審訴字第750號卷【下稱本院審訴
    字卷】第86頁；本院110年度訴字第823號卷【下稱本院訴字
    卷】第70、256至26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劉鴻昌於檢察
    事務官詢問、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
    李柏融於偵訊中之陳述、證人即第一產險公司員工羅凱銘、
    證人即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秘書長高景崇於偵訊時
    之具結證述、證人即第一產險公司員工謝毓文於偵訊及本院
    審理中具結證述、證人許榮陽、何勝雄、證人即劉鴻昌之配
    偶謝妍婕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之情節均大致相符（見108
    年度他字第3848號卷【下稱他卷】第73頁；109年度偵續字2
    86號卷【下稱偵續卷】第33頁背面至第34頁背面、第94頁背
    面至第95頁、第122至123、147、148頁；本院110年度訴字
    第823號卷【下稱本院訴字卷】第152至163、231至243、246
    至261、325至329頁），並有第一產險公司108年7月17日一
    產服字第0011080080號函暨所附第一產險公司汽車保險計算
    書、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本案車輛行車執照及劉鴻昌汽車
    駕駛執照影本、群上公司估價單及車輛維修照片、蒐集個人
    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被告徐秉懋提出之群上汽車有限公
    司維修單、中古車及新車保固條約內容、車輛維修紀錄單、
    第一產險公司109年8月13日一產服字第0011090124號函暨所
    附汽車保險報價單、汽車保險要保書、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
    固契約責任保險保單條款、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
    保險要保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1月11日勘驗
    筆錄、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
    （宗）字第110031號函暨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各1份、
    謝妍婕與李柏融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4幀在卷可按
    （見他卷第47至57、67、97至101、217頁；偵續卷第17頁至
    第22頁背面、第134頁、第137頁至第143頁背面；本院訴字
    卷第343至349頁），足徵被告徐秉懋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
    相符，可資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二、本案個資同意書為偽造私文書
　㈠本案用於申請保險理賠之個資同意書上雖蓋有「劉鴻昌」之
    印文2枚，然證人劉鴻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證稱其於本
    案車輛送修過程中，從未提供印章或授權嘉誠公司人員代刻
    印章蓋用於個資同意書上以辦理本案保固險理賠事宜等語在
    卷（見他卷第73、74頁；偵續卷第34頁；本院卷第158頁）
    ，參諸證人許榮陽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車輛維修出險一
    事保養廠有打電話給我，但我想都是在保固範圍內，就沒有
    特意通知車主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33頁），及證人即被
    告李柏融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我沒有把發電機更換的事
    情跟告訴人說，因為我認為這是在保固範圍內等語（見本院
    訴字卷第71頁），足見告訴人就本案車輛經被告徐秉懋以發
    電機維修更換為由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保固險理賠一事確不
    知情，當無可能同意或授權以其名義製作上開個資同意書向
    第一產險公司行使。
　㈡證人即被告李柏融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稱：印章是劉鴻昌當
    面在嘉誠公司拿給我，並留存在我那邊，我把印章交給公司
    小姐周鈺珊請她留存，以免出險的時候要用到，後來出險的
    時候不是我蓋的，是保養廠蓋的云云（見本院訴字卷第71頁
    ），然此與其先前在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稱：同意書上的印
    章是劉鴻昌自行在我面前蓋印的云云（見他卷第214頁），
    顯有不符，且與證人周鈺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同意書上的
    印章應該是當初過戶時我們代刻的印章，時間太久了我也不
    確定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168頁），及證人徐秉懋於本院
    審理時陳稱：要辦理出險時是我們將空白同意書交給嘉誠公
    司，等他們蓋完客人的印章，再交還給我們等語（見本院訴
    字卷第170頁），均不一致。另經檢察官前於偵查中調取告
    訴人名下金融帳戶仍留存之印鑑資料，然其形式均與個資同
    意書上所蓋之印文不同，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9年9月
    23日儲字第1090245770號函暨所附印鑑資料、三重區農會10
    9年9月22日重農信字第1091001034號函暨所附印鑑卡翻拍照
    片、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09年09月25日作心詢字第1090922
    115號函暨所附南三重分行及南蘆洲分行之開戶資料及印鑑
    卡影本、玉山銀行個金集中部109年9月30日玉山個集中字第
    1090116263號函暨所附印鑑資料、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
    業管理部109年9月29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090145892號函暨
    所附印鑑卡影本、臺中商業銀行總行109年10月7日中業執字
    第1090030158號函暨所附支票存款開戶申請書、印鑑卡影本
    各1份存卷可佐（見偵續卷第55頁至第91頁背面），另經本
    院將個資同意書上印文送請法務部調查局與本案車輛過戶時
    之新領牌照登記書、嘉誠國際車輛履約保故保證書等相關文
    件，及卷內告訴人所提出之刑事告訴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刑
    事聲請再議狀上「劉鴻昌」之印文比對鑑定結果，亦認本案
    個資同意書上之印文與其餘文件上所蓋印文均不相符，有該
    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1年6月28日調科貳字第00000000
    000號鑑定書暨鑑定分析表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第38
    3至389頁），本案個資同意書上所蓋印文，與告訴人先前所
    曾使用之印章所蓋之印文均不相符，亦難認證人即被告李柏
    融上開所述印章係由告訴人自行提供一事屬實。
　㈢綜上各情以觀，告訴人就本案車輛辦理保固險理賠一事確不
    知情，復始終指稱其並未提供印章或授權嘉誠公司人員於個
    資同意書上蓋印，且該等印文經比對、鑑定結果，與告訴人
    先前使用之印章所蓋印文均不相符，被告李柏融關於個資同
    意書上印文蓋用過程所為陳述難認可採，該等印文並非由告
    訴人親自或授權蓋用乙情，堪以認定。參諸本案保險理賠金
    係用於抵付嘉誠公司應給付群上公司之維修費用，該份個資
    同意書又係由嘉誠公司之員工即被告李柏融交付予徐秉懋，
    足認該份個資同意書係由嘉誠公司之人員於告訴人不知情之
    情形下，以盜刻告訴人之印章後，再蓋用於個資同意書「要
    保人」欄之方式所偽造而成。
三、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
    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
    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
    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
    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最高法院著有
    28年台上字第3110號、34年台上字第682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刑法第28條所定之共同正犯，祇要行為人彼此之間，具
    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即可成立；此犯意之聯絡，不僅限
    於明示，縱屬默示，亦無不可，且無論事前或事中皆同，因
    出於共同犯罪的意思，分工合作，一起完成，即應就其等犯
    罪的全部情形，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925號
    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徐秉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台車子
    進來的時候有全車檢查，確實有漏油跡象，發電機只有異音
    ，沒有整個總成壞掉，但是傳動軸及差速器都不在該車中古
    車險之理賠範圍內，客戶要全部自費，而且價額滿高的，我
    有將此事告知嘉誠公司的老闆許榮陽，他要我盡量幫忙，所
    以我才會將發電機的價格拉高去填補不足的部分，幫客戶把
    服務的費用降低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57至258頁），核與
    許榮陽於本院審理時所稱：我記得徐秉懋當時有打電話給我
    ，我請他盡量幫忙，讓客戶的維修費用降到最低，該保固的
    就保固。保養廠電話通知我會保固，我想這都是在保固範圍
    內，就沒有特意通知車主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33、2
    34頁），足認被告徐秉懋曾將本案車輛故障情形及所需費用
    告知許榮陽，並應許榮陽盡量降低維修費用之要求，將嘉誠
    公司應支付之維修費用改以發電機更換之不實名義申請中古
    車延長保固險理賠。被告徐秉懋及許榮陽雖非均始終參與上
    開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各階段犯行，然其等間既為
    遂行彼等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而相互分工，堪
    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
    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且被告徐秉懋亦確有將
    嘉誠公司人員偽造之私文書提交第一產險公司申請理賠而為
    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行為分擔，應論以共
    同正犯。
四、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徐秉懋與被告李柏融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然依本案事證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李柏融知悉
    被告徐秉懋據以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理賠之維修內容不實，
    亦無法認定偽造個資同意書之嘉誠公司人員即為被告李柏融
    ，或被告李柏融交予被告徐秉懋之相關證件影本係如何取得
    （詳下述無罪部分），是僅能認定嘉誠公司提供予被告徐秉
    懋之個資同意書及證件影本係由嘉誠公司不詳人員偽造，再
    由被告李柏融將偽造之個資同意書及以不詳方式取得之證件
    影本交予被告徐秉懋，公訴意旨就此部分所認應予更正。公
    訴意旨另認被告徐秉懋係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為本案詐欺取
    財犯行，惟本案保險理賠款項既係作為嘉誠公司應給付之維
    修款項而匯入群上公司帳戶內，應認被告徐秉懋係與許榮陽
    共同為嘉誠公司及群上公司之不法所有而為本案犯行，此部
    分公訴意旨亦應予以更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
    徐秉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五、論罪科刑
　㈠罪名：
　　核被告徐秉懋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徐秉懋共同偽
    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
    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復被告徐秉懋共同以偽造印章
    、印文之方式偽造私文書，其偽造印章、印文行為，為偽造
    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均不另論罪。
　㈡共同正犯：
　　被告徐秉懋與許榮陽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應論以共同正犯。至本院雖認本案個資同意書上「劉鴻昌
    」之印文為嘉誠公司員工盜刻後蓋印，然尚無法認定該名嘉
    誠公司人員與被告徐秉懋、許榮陽間有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尚無從認屬共同正犯。
　㈢罪數：
　　被告徐秉懋上開所為，乃係為達詐取保險給付之目的，而共
    同偽造並行使偽造私文書，是基於整體犯罪計畫之同一目的
    所為，各該行為相互間具有關連性，應屬具有局部同一性之
    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行使偽造私文
    書罪。
　㈣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徐秉懋以不實資料詐取
    保險理賠，所為實有不該，惟其於犯後坦承犯行，並與第一
    產險公司達成和解並如數賠償損失，有和解書1紙在卷可佐
    （見本院審訴字卷第77頁），態度尚可；暨考量被告徐秉懋
    自述本案係因受與群上公司有合作關係之嘉誠公司負責人許
    榮陽之請求，始會以「修A報B」之方式申請保險理賠支應嘉
    誠公司應給付之維修費用之犯罪動機及手段、詐領之款項數
    額等犯罪情節；另斟酌被告徐秉懋並無前科，有其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佐（見本院訴字卷第495頁），素
    行非惡、自陳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從事汽車維修、經濟狀況
    尚可、已婚、需扶養兩名子女及父母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
    庭生活狀況（見本院訴字卷第47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被告徐秉懋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
    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本院考量
    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
    知所警惕，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
    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宣告緩刑2年，惟為確保其能
    確實記取教訓，避免再犯，並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認
    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斟酌被告徐秉懋之犯罪情狀、個
    人經濟及家庭狀況等情，依同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徐
    秉懋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應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
    示之金額。又主文所示之緩刑條件，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
    定，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另被告徐秉懋倘於本案緩刑期
    間內違反上開緩刑條件，情節重大，足認原緩刑宣告難收其
    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時，法院得依刑法第75條之
    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之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六、沒收部分
　㈠印章及印文：
　⒈本案由嘉誠公司人員偽刻之「劉鴻昌」印章1枚，雖未扣案但
    無證據證明業已滅失，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⒉本案由嘉誠公司人員偽造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
    書」1紙，因已持向第一產險公司行使，非屬被告徐秉懋所
    有，爰不予宣告沒收，然其上偽造之「劉鴻昌」印文2枚，
    仍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
    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5項定有明文。被告徐秉懋業與第一產險公司達
    成和解，並給付2萬9,000元之賠償，業如前述，應認本案犯
    罪所得業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不另宣告沒收。
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柏融與同案被告徐秉懋均明知本案車
    輛之故障內容與發電機無涉，為順利取得第一產險公司之保
    險理賠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
    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未經告訴人劉鴻昌之同意或授權，
    先由同案被告徐秉懋以群上公司名義開立載有本案車輛發電
    機總成故障之不實內容估價單，復由被告李柏融在向第一產
    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金必備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
    意書」之要保人欄位上，蓋用其偽刻之「劉鴻昌」印文2枚
    後，將上開個資同意書及劉鴻昌曾提供之行照、駕照影本一
    併交予徐秉懋，再由同案被告徐秉懋在上開個資同意書之被
    保險人欄位上，蓋用何勝雄提供之賓群商行大、小章後，於
    107年10月8日將已填妥之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上開估價單
    、個資同意書、不明來源之上開車輛維修照片及告訴人劉鴻
    昌之行照、駕照影本等資料，提供第一產險公司據以申請保
    險理賠金而行使之，致第一產險公司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
    認上開車輛因發電機故障業經維修完畢之事實，於107年10
    月9日匯出新臺幣2萬9,000元之保險理賠金至群上公司名下
    帳戶，足生損害於劉鴻昌及第一產險公司對於客戶理賠之正
    確性。因認被告李柏融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
    造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
    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
    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又按「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
    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
    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
    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
    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
    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
    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
    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
    ，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
    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
    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籠統為同一之觀
    察（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
    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
    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
    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
    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
    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
    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
    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旨
    ，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該證言
    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
    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
    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
    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5號判決
    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李柏融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李柏融
    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陳述、證人徐秉懋、劉鴻昌、謝毓文
    、羅凱銘、何勝雄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陳）述、證人
    周鈺珊、許榮陽、謝妍婕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及群上公司估
    價單、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台灣區汽車修理工
    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0031號函暨
    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李柏融固坦承其為本案車輛銷售業務，於告訴人反
    映本案車輛有漏油狀況後，曾將該車送往群上公司維修，並
    經手後續中古車延長保固險理賠申請事宜等情不諱，惟堅詞
    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當時群
    上公司給我的的單子上記載發電機有更換，實際上有無更換
    我並不清楚，個資同意書上劉鴻昌的印章係告訴人所提供，
    並非由我盜刻或盜蓋，我沒有偽造文書或詐欺取財等語。辯
    護人則為被告李柏融辯護稱：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司之業務
    ，其僅係依照公司之指示為告訴人處理本案車輛維修及理賠
    事宜，然依證人徐秉懋、許榮陽於審理中之證詞可知，以不
    實事項申請保險理賠一事，係由徐秉懋與許榮陽討論後決定
    ，被告李柏融確不知情。另就個資同意書上告訴人之印文及
    行駕照影本取得過程，除證人劉鴻昌前後不一而有瑕疵之指
    訴外，別無其他證據足資佐證，無從認定係被告李柏融盜刻
    、盜用，自應為被告李柏融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一、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司業務，本案汽車送往群上公司檢修及
    辦理保險理賠所需之個資同意書、告訴人行、駕照影本係由
    被告李柏融交予徐秉懋，另被告李柏融並未將本案汽車發電
    機維修、出險等情告知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李柏融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坦承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71頁），堪認屬實。
二、證人即被告徐秉懋雖於偵訊時陳稱：107年10月3日是嘉誠公
    司的人將車牽至群上汽車維修，當時他說要全車檢查，我看
    右邊的傳動軸有漏油，發電機有異音，我們當時有問嘉誠的
    員工要不要維修，嘉誠的人說要，如果有保固就要換新，所
    以我們將發電機換掉，我是告知開車過來的嘉誠員工，同意
    後才出險等語（見偵續卷第34頁），指稱其申請理賠前，曾
    將車輛檢修情形告知李柏融。然證人徐秉懋嗣於本院審理時
    改稱：我先前在偵查中所說的嘉誠公司員工應該是他們的老
    闆許榮陽，要換任何東西我一定會特別電話告知老闆，因為
    他與我們有對價關係，況且業務那麼多，我沒有每個都認識
    ，所以對方說是嘉誠公司的員工，我都會將檢修結果告知公
    司老闆，當下我有無將發電機更換一事告知李柏融我不記得
    了，要看他有無在現場等候結果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58
    、259頁），而稱其告知實際維修情形及費用之對象為嘉誠
    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並非被告李柏融。證人許榮陽於本院審
    理時則證稱：徐秉懋通知的嘉誠公司人員應該是我，當時我
    請他盡量幫忙，該保固的就保固，讓客戶的維修費用降到最
    低；本案車輛維修事宜是我交代的，客戶有保固問題，業務
    把車拿回來，我再請保養廠協助處理，嘉誠公司實際處理的
    人是李柏融，但除非李柏融自己有跟徐秉懋聯絡，否則他不
    會知道實際上出險後維修的項目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31
    至234、240頁），核與證人徐秉懋所述一致，足見當時與徐
    秉懋聯繫討論本案車輛檢修情形及是否申請理賠之人，實為
    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而非被告李柏融，且依徐秉懋、許榮
    陽上開證詞，亦無從認定被告李柏融就本案車輛發電機實際
    上並未更換或徐秉懋欲以不實事項向第一產物保險申請理賠
    等情確有所悉。
三、至被告李柏融雖未將發電機維修一事告知告訴人，然將卷附
    群上公司開立予嘉誠公司之維修單所列內容及被告李柏融提
    供予告訴人之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所列內容互核以觀，
    群上公司維修單中第4項、第5項之工資3,500元及「發電機
    總成零件保固險支出」等，於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中均
    遭刪去，且第1至3項維修項目之價格亦自1,800元、1,500元
    、700元分別增加為2,300元、1,800元、900元（見他卷第97
    、217頁），被告李柏融就此於偵訊時陳稱：相同維修過程
    的兩份單據中單價會不同是因為利潤，檢測工資則是師傅的
    工錢，群上總共跟我請款7,500元，我跟告訴人請款5,000元
    ，中間2,500元由公司吸收，因為我沒有照帳面跟告訴人請
    款，所以第4、5項就沒有列上去等語（見他卷第3848頁），
    足見被告李柏融收到群上公司請款7,500元之維修單後，係
    將前3項檢修項目之零件單價加計嘉誠公司之利潤，復將不
    另向告訴人收費之發電機總成及檢測工資部分均刪去後，再
    以嘉誠公司維修紀錄單向告訴人請款，始導致告訴人自被告
    李柏融處取得之車輛維修費用項目及單價，與群上公司向嘉
    誠公司請款之維修單內容有所不同。由此可知，被告李柏融
    告知告訴人之維修項目及價格，均係經計算嘉誠公司欲向客
    戶收取之利潤及由公司吸收之折扣後重新包裝而成，本即與
    實際狀況存有落差，且除發電機總成部分未予列入之外，檢
    測工資3,500元部分亦經刪除。從而，被告李柏融所稱其未
    依帳面內容向告訴人請款，發電機維修部分因由保險支付而
    無須向告訴人收費，故未列入維修項目中，亦未向告訴人告
    知有此情形存在等語，尚非全無可採，自難僅因被告李柏融
    未將群上公司維修單中所列關於發電機維修部分如實轉達告
    訴人，即認其知悉該項維修內容係屬不實，進而推斷被告李
    柏融與被告徐秉懋、許榮陽間就上開詐欺取財等犯行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
四、本案個資同意書係由嘉誠公司人員所偽造乙情，業經本院認
    定如前。被告李柏融雖為負責本案車輛之業務，本案並係由
    其將蓋妥「劉鴻昌」印文之偽造個資同意書交予徐秉懋，然
    本案被告徐秉懋係將本案車輛實際維修狀況告知嘉誠公司負
    責人許榮陽，並商討如何以申請保險給付方式抵付維修費用
    ，足見本案車輛之維修過程並非僅由被告李柏融一人處理、
    決定，故實不能排除個資同意書係由被告李柏融以外之人偽
    造之可能，況被告李柏融是否知悉發電機維修係屬不實，亦
    有疑問，卷內復無具體事證足以認定個資同意書究係嘉誠公
    司內何人偽造，自不能僅以被告李柏融曾經手該份文書，即
    認定該文件為其偽造，或認定被告李柏融就偽造私文書犯行
    與其他正犯間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公訴意旨此部分所
    為推論尚乏實據，自難對被告李柏融遽以偽造文書罪名相繩
    。
五、另按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
    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
    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判決、78年度台上字第1981號判決意
    旨參照），被告李柏融於本案歷次陳述中，就其是否知悉本
    案車輛確實損壞、該車發電機是否確經維修、徐秉懋是否以
    發電機維修為由申請保險理賠及其取得個資同意書之過程等
    節所為陳述雖多有矛盾，且與告訴人指訴之情節未盡相符，
    難認屬實，惟刑事訴訟上被告既不負自證己罪之義務，被告
    究有無公訴意旨所指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犯行，仍
    需由檢察官負舉證之責，亦難據此而作被告不利之認定。是
    以，卷內既無被告李柏融參與上開犯行之積極證據可資佐證
    ，自無從以其陳述不可採信作為不利於被告李柏融認定之依
    據。
六、綜上所述，證人徐秉懋前於偵查中不利於被告之陳述與其嗣
    後於本院審理時所證情節相異，非無瑕疵，且就被告涉案情
    節部分，卷內亦無足夠證據可資補強告訴人指訴之真實性，
    本件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就被告被訴共同詐欺取財、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罪嫌，尚不足以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亦無法本於推理之
    作用，證明被告確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犯行。復查
    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有前揭犯行，揆諸前
    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世淵提起公訴，檢察官宋有容、林涵慧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堅勤　　
                  　　　　　　　　　　法　官  賴昱志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743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秉懋


選任辯護人  凌見臣律師
被      告  李柏融


選任辯護人  薛欽峰律師
            陳緯諴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823號，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字第2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認定被告徐秉懋犯刑法第216、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判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之折算標準，且審酌被告合於緩刑要件，諭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6萬元，及相關之沒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徐秉懋於偵查中矢口否認犯行，於審理中始坦承犯行，又迄今未對告訴人劉鴻昌（下稱告訴人）表歉意或賠償，難認其有悔意，原審逕予諭知緩刑，難認為妥適，自應撤銷云云。
三、經查：　　　
  ㈠原判決依憑被告徐秉懋之自白、證人即告訴人劉鴻昌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柏融於偵訊中之陳述、證人即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產險公司）員工羅凱銘之證述、證人即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秘書長高景崇之證述、證人即第一產險公司員工謝毓文於偵訊及原審審理中具結證述、證人許榮陽、何勝雄、證人即劉鴻昌之配偶謝妍婕證述，並有第一產險公司108年7月17日一產服字第0011080080號函暨所附第一產險公司汽車保險計算書、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本案車輛行車執照及劉鴻昌汽車駕駛執照影本、群上汽車有限公司（下稱群上公司）估價單及車輛維修照片、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被告徐秉懋提出之群上公司維修單、中古車及新車保固條約內容、車輛維修紀錄單、第一產險公司109年8月13日一產服字第0011090124號函暨所附汽車保險報價單、汽車保險要保書、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保險保單條款、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保險要保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1月11日勘驗筆錄、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0031號函暨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各1份、謝妍婕與李柏融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4幀在卷可按，認定被告徐秉懋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徐秉懋共同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復被告徐秉懋共同以偽造印章、印文之方式偽造私文書，其偽造印章、印文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均不另論罪，已詳敘所憑之證據與認定之理由，且無何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
　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即就個案量刑審酌之情狀為整體綜合之觀察，苟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為之觀察，倘其刑之量定並未逾越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亦不生量刑畸重之裁量權濫用，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93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判決已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徐秉懋以不實資料詐取保險理賠，所為實有不該，惟其於犯後坦承犯行，並與第一產險公司達成和解並如數賠償損失，有和解書1紙在卷可佐，態度尚可；暨考量被告徐秉懋自述本案係因受與群上公司有合作關係之嘉誠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之請求，始會以「修A報B」之方式申請保險理賠支應嘉誠公司應給付之維修費用之犯罪動機及手段、詐領之款項數額等犯罪情節；另斟酌被告徐秉懋並無前科，有其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佐，素行非惡、自陳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從事汽車維修、經濟狀況尚可、已婚、需扶養兩名子女及父母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等旨，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被告徐秉懋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原判決此部分量刑並無不當或違法。
　㈢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其刑事政策上之目的，除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使不至於在監獄內感染或加深犯罪之惡習，甚至因此失去職業、家庭而滋生社會問題，並有促使偶發之行為人能引為警惕，期使自新悔悟，而收預防再犯之效。又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於有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而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其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按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而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其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犯罪後是否有悔意或態度是否良好，是否累犯或再犯，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倘事實審法院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3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徐秉懋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惟於原審中已坦承犯行，並已賠償第一產險公司，參以原判決業已說明被告徐秉懋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考量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宣告緩刑2年，惟為確保其能確實記取教訓，避免再犯，並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斟酌被告徐秉懋之犯罪情狀、個人經濟及家庭狀況等情，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附條件之緩刑，參以前揭判決意旨，原判決已敘明所憑之理由，並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核無不合。且被告徐秉懋於原審準備程序即已表達有意願與告訴人和解（原審訴字卷第76頁），於原審審理程序亦表示不認識告訴人，如果可以也想跟告訴人道歉，造成告訴人誤會與困擾也很抱歉，對不起公司也對不起告訴人等語（原審訴字卷第474頁），堪認被告徐秉懋非無悔意，並有意向告訴人致歉，且被告徐秉懋尚屬初犯，難認有何非執行刑責，否則難期達到矯正效果之情形，且緩刑之制度旨在以暫緩宣告刑之執行，促使犯罪行為人自新，藉以救濟自由刑之弊，參諸上開說明，本院認對被告上開宣告之刑附加條件之緩刑宣告，已足達到預防再犯之效果，原審審酌上開情狀後，認前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確已兼顧刑罰處罰目的及犯人之改善更新，尚難認有何違反罪刑相當、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不當，且告訴人另對被告徐秉懋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亦可保障告訴人之權益。是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被告徐秉懋未賠償告訴人、未向告訴人道歉，原判決諭知緩刑不當云云，無非係對原判決諭知緩刑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未能兼衡刑事緩刑政策之意義，難認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柏融與同案被告徐秉懋均明知本案車輛之故障內容與發電機無涉，為順利取得第一產險公司之保險理賠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未經告訴人劉鴻昌之同意或授權，先由同案被告徐秉懋以群上公司名義開立載有本案車輛發電機總成故障之不實內容估價單，復由被告李柏融在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金必備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之要保人欄位上，蓋用其偽刻之「劉鴻昌」印文2枚後，將上開個資同意書及劉鴻昌曾提供之行照、駕照影本一併交予徐秉懋，再由同案被告徐秉懋在上開個資同意書之被保險人欄位上，蓋用何勝雄提供之賓群商行大、小章後，於107年10月8日將已填妥之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上開估價單、個資同意書、不明來源之上開車輛維修照片及告訴人劉鴻昌之行照、駕照影本等資料，提供第一產險公司據以申請保險理賠金而行使之，致第一產險公司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上開車輛因發電機故障業經維修完畢之事實，於107年10月9日匯出新臺幣2萬9,000元之保險理賠金至群上公司名下帳戶，足生損害於劉鴻昌及第一產險公司對於客戶理賠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李柏融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籠統為同一之觀察（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旨，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該證言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李柏融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李柏融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陳述、證人徐秉懋、劉鴻昌、謝毓文、羅凱銘、何勝雄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陳）述、證人周鈺珊、許榮陽、謝妍婕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及群上公司估價單、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0031號函暨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李柏融固坦承其為本案車輛銷售業務，於告訴人反應本案車輛有漏油狀況後，曾將該車送往群上公司維修等情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這件事與我無關，我請公司同事開去群上公司檢測看是什麼情況，車子維修回來後，我通知劉鴻昌，我只有做這些事，群上公司開的維修單上寫什麼，我就認為是什麼原因，對保險那些事項我不清楚，個資同意書上劉鴻昌的印章並非由我盜刻或盜蓋，向第一產物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並非我處理，我沒有偽造文書或詐欺取財等語（本院卷第118、188頁）。辯護人則為被告李柏融辯護稱：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司之業務，其僅係依照公司之指示為告訴人處理本案車輛維修及理賠事宜，然依證人徐秉懋、許榮陽於審理中之證詞可知，以不實事項申請保險理賠一事，係由徐秉懋與許榮陽討論後決定，被告李柏融確不知情。另就個資同意書上告訴人之印文及行駕照影本取得過程，除證人劉鴻昌前後不一而有瑕疵之指訴外，別無其他證據足資佐證，無從認定係被告李柏融盜刻、盜用，自應為被告李柏融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㈠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司業務，經手告訴人車輛維修事宜，另被告李柏融並未將本案汽車發電機維修、出險等情告知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李柏融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18頁、原審訴字卷第71頁）。
  ㈡證人即被告徐秉懋雖於偵訊時陳稱：107年10月3日是嘉誠公司的人將車牽至群上汽車維修，當時他說要全車檢查，我看右邊的傳動軸有漏油，發電機有異音，我們當時有問嘉誠的員工要不要維修，嘉誠的人說要，如果有保固就要換新，所以我們將發電機換掉，我是告知開車過來的嘉誠員工，同意後才出險等語（見偵續卷第34頁反面至35頁）。然證人徐秉懋嗣於原審審理時改稱：我先前在偵查中所說的嘉誠公司員工應該是他們的老闆許榮陽，要換任何東西我一定會特別電話告知老闆，因為他與我們有對價關係，況且業務那麼多，我沒有每個都認識，所以對方說是嘉誠公司的員工，我都會將檢修結果告知公司老闆，當下我有無將發電機更換一事告知李柏融我不記得了，要看他有無在現場等候結果等語（見原審訴字卷第258、259頁），而稱其告知實際維修情形及費用之對象為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並非被告李柏融。證人許榮陽於原審審理時則證稱：徐秉懋通知的嘉誠公司人員應該是我，當時我請他盡量幫忙，該保固的就保固，讓客戶的維修費用降到最低；本案車輛維修事宜是我交代的，客戶有保固問題，業務把車拿回來，我再請保養廠協助處理，嘉誠公司實際處理的人是李柏融，但除非李柏融自己有跟徐秉懋聯絡，否則他不會知道實際上出險後維修的項目等語（見原審訴字卷第231至234、240頁），核與證人徐秉懋所述一致，足見當時與徐秉懋聯繫討論本案車輛檢修情形及是否申請理賠之人，實為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而非被告李柏融，且依徐秉懋、許榮陽上開證詞，亦無從認定被告李柏融就本案車輛發電機實際上並未更換或徐秉懋欲以不實事項向第一產物保險申請理賠等情確有所悉。
　㈢至被告徐秉懋於109年9月3日偵續程序曾供稱係告知開車過來之嘉誠公司員工等語（見偵續卷第34頁反面），而本案車輛係被告李柏融交給群上公司維修乙節，為被告李柏融自承在卷（見偵續卷第34頁），惟被告徐秉懋當日係稱「嘉誠員工」、「嘉誠的人」均未指明係與被告李柏融討論維修事宜，而當日被告2人均在場，有訊問筆錄、點名單在卷可憑（偵續卷第32至36頁），如被告徐秉懋係告知被告李柏融，則應當庭表示係告知被告李柏融，而非以「嘉誠員工」、「嘉誠的人」稱之，況被告徐秉懋於108年11月6日已稱：同意書是嘉誠拿來的，但我不記得是否李柏融拿給我的等語（他字卷第255頁），並於本院審理中稱：我不知到哪個嘉誠員工拿給我的，開車來的是李柏融的同事，開車來的同事就是交給我資料的同事等語（本院卷第189頁），足見被告徐秉懋對於是否由被告李柏融交付個資同意書、是否有告知被告李柏融本人發電機壞掉、要辦理出險乙事，實非無疑。而被告徐秉懋已就本案坦認犯行，復無刻意維護被告李柏融之事由。
  ㈣至被告李柏融雖未將發電機維修一事告知告訴人，然將卷附群上公司開立予嘉誠公司之維修單所列內容及被告李柏融提供予告訴人之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所列內容互核以觀，群上公司維修單中第4項、第5項之工資3,500元及「發電機總成零件保固險支出」等，於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中均遭刪去，且第1至3項維修項目之價格亦自1,800元、1,500元、700元分別增加為2,300元、1,800元、900元（見他字卷第97、217頁），被告李柏融就此於偵訊時陳稱：相同維修過程的兩份單據中單價會不同是因為利潤，檢測工資則是師傅的工錢，群上總共跟我請款7,500元，我跟告訴人請款5,000元，中間2,500元由公司吸收，因為我沒有照帳面跟告訴人請款，所以第4、5項就沒有列上去等語（見他字卷第214頁），足見被告李柏融收到群上公司請款7,500元之維修單後，係將前3項檢修項目之零件單價加計嘉誠公司之利潤，復將不另向告訴人收費之發電機總成及檢測工資部分均刪去後，再以嘉誠公司維修紀錄單向告訴人請款，始導致告訴人自被告李柏融處取得之車輛維修費用項目及單價，與群上公司向嘉誠公司請款之維修單內容有所不同。由此可知，被告李柏融告知告訴人之維修項目及價格，均係經計算嘉誠公司欲向客戶收取之利潤及由公司吸收之折扣後重新包裝而成，且除發電機總成部分未予列入之外，檢測工資3,500元部分亦經刪除。從而，被告李柏融所稱其未依帳面內容向告訴人請款，發電機維修部分因由保險支付而無須向告訴人收費，故未列入維修項目中，亦未向告訴人告知有此情形存在等語，尚非全無可採，自難僅因被告李柏融未將群上公司維修單中所列關於發電機維修部分如實轉達告訴人，即認其知悉該項維修內容係屬不實，進而推斷被告李柏融與被告徐秉懋、許榮陽間就上開詐欺取財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㈤又被告李柏融於108年9月25日稱「（提示個資同意書，徐秉懋表示你有給他這份同意書及告訴人之行照、駕照影本，意見？）有，是車主給我的，告訴人將車子開來我們公司，我將個資同意書拿給他蓋，行照、駕照是告訴人拿正本給我，我當面影印後交還給他」等語（他字卷第214頁）；另於109年9月3日陳稱：「當天是告訴人夫妻一起來，車子牽來公司後，由我將車子交給群上的徐秉懋將車子牽到群上檢修，檢修後他跟我依照他們的檢修單上所記載檢修的部分。」（偵續卷第34頁）；於原審中稱：「當時告訴人把車子送回來之後，是由公司的人開到群上公司維修，並將相關資料一併帶過去交給徐秉懋，但是公司員工是誰我已經忘記了」等語（原審訴字卷第71頁），從而由被告李柏融於108年9月25日回答檢察官時，並未明確陳述「個資同意書」交予被告徐秉懋之過程，僅係表示向告訴人取得相關資料之過程，尚無從據以推認被告李柏融即為交付資料予被告徐秉懋之人。而被告李柏融於109年9月3日所稱，係收到群上公司之檢修單後，依照群上公司檢修單上之記載，而進行處理，並未提及有與被告徐秉懋討論是否以出險方式處理，參以前述被告徐秉懋之陳述，尚難認被告李柏融即為被告徐秉懋所稱交付資料及討論維修事宜之人。綜合各情，足見本案車輛之維修過程並非僅由被告李柏融一人處理、決定，故實不能排除個資同意書係由被告李柏融以外之人偽造之可能，況被告李柏融是否知悉發電機維修係屬不實，已有疑問，卷內復無具體事證足以認定個資同意書究係嘉誠公司內何人偽造，自不能僅以被告李柏融曾經手告訴人車輛維修，即認定該文件為其偽造，或認定被告李柏融就偽造私文書犯行與其他正犯間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公訴意旨此部分所為推論尚難採認，自難對被告李柏融遽以偽造文書罪名相繩。 
　㈥另按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判決、78年度台上字第198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李柏融於本案歷次陳述中，就是否知悉本案車輛損壞、該車發電機是否經維修、徐秉懋是否以發電機維修為由申請保險理賠及其取得個資同意書之過程等節所為陳述固多有矛盾，惟被告李柏融自始否認本案犯行，且被告李柏融有無公訴意旨所指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犯行，仍需由檢察官負舉證之責，卷內既無被告李柏融參與上開犯行之積極證據可資佐證，自無從以被告李柏融歷次陳述矛盾或曾為不利己之供述，作為不利於被告李柏融認定之依據。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李柏融有何與被告徐秉懋、許榮陽共同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公訴意旨所憑之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部分犯行即有合理懷疑存在，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李柏融犯罪，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合。
六、檢察官循告訴人之具狀請求，對被告李柏融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略以：被告徐秉懋已於偵查中明確供稱係告知開車過來之嘉誠公司員工，且與群上公司上開維修單據相一致，而本案車輛確係被告李柏融開至群上公司維修乙節，為被告李柏融自承在卷，足認被告徐秉懋確實有將車輛檢修情形及申請保險理賠事宜告知開車至群上公司之被告李柏融。雖被告徐秉懋於審理中改稱：伊先前在偵查中所說的嘉誠公司員工應該是他們的老闆許榮陽，要換任何東西伊一定會特別電話告知老闆等語，而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亦於審理中證稱：被告徐秉懋有通知伊，伊當時請他盡量幫忙讓客戶的維修費用降到最低等語。惟此僅得證明被告徐秉懋有聯繫證人許榮陽討論本案車輛檢修情形及是否申請理賠，而未排除被告徐秉懋有與被告李柏融討論本案車輛檢修及出險細節，況被告徐秉懋於審判中亦證稱因事情久遠等語，應認與案發時間較為接近之前揭偵查之陳述，具有高度可信性，是原審以無從認定被告李柏融就本案車輛發電機實際上並未更換或被告徐秉懋欲以不實事項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理賠等情有所知悉而對被告李柏融為無罪之諭知，尚嫌速斷云云。然本案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李柏融有何與被告徐秉懋共同為前開犯行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且尚有合理之懷疑，已詳如前述，檢察官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於不顧，仍執前揭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且未提出或指出其他具體、積極證據供本院調查審認，其此部分上訴亦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告訴代理人另稱告訴人交付5千元予嘉誠公司乙節，此部分亦應構成詐欺云云，惟前開起訴部分既經本院對被告李柏融為無罪之諭知，自不生裁判上一罪關係，是告訴人所稱告訴人交付5千元予嘉誠公司乙節，即非本院所得審酌，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世淵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涵慧提起上訴，檢察官黃逸帆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吳定亞
　　　　　　　　　　　　　　　　　　　法　官  王惟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檢察官就被告李柏融無罪部分上訴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戴廷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4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82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秉懋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5樓
選任辯護人　凌見臣律師
被　　　告　李柏融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巷0號2樓
選任辯護人　薛欽峰律師
　　　　　　陳緯諴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續字第28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秉懋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未扣案之偽造「劉鴻昌」印章壹枚及「劉鴻昌」印文貳枚，均沒收之。
李柏融無罪。
    事  實
一、徐秉懋為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之群上汽車有限公司（登記負責人為陳淑綿，下稱群上公司）員工，李柏融為址設新北市○○區○○街00號2樓之嘉誠國際企業有限公司（登記負責人為許榮陽，下稱嘉誠公司）業務人員，嘉誠公司則為賓群汽車商行（登記負責人為梁存碧，下稱賓群商行）之汽車經銷商。緣劉鴻昌於民國107年1月間，向嘉誠公司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廠牌、型號：Mercedes-Benz、C300，下稱本案車輛），並以賓群商行為被保險人、本案車輛為被保固汽車，向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產險公司）投保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保險（下稱本案保固險）。嗣於107年10月3日，劉鴻昌因本案車輛發生漏油情形，與李柏融聯繫後，由李柏融將本案車輛轉送嘉誠公司配合之維修廠即群上公司進行維修，徐秉懋檢測後認該車傳動軸確有維修必要，遂聯繫許榮陽（未據起訴）告知上情，詎徐秉懋、許榮陽均明知本案車輛故障情形與發電機並無關聯，亦不在本案保固險之理賠範圍內，然為取得第一產險公司之保險理賠金抵付嘉誠公司應給付之本案車輛維修費用，竟意圖為嘉誠公司及群上公司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由徐秉懋開立修理內容包括發電機總成及工資等不實內容之估價單，復由許榮陽指示李柏融（無證據足認與徐秉懋、許榮陽有犯意聯絡，詳下述無罪部分）辦理本案車輛出險相關事宜，李柏融遂將其以不詳方式取得之本案汽車行車執照及劉鴻昌汽車駕駛執照影本（下合稱告訴人行、駕照影本），及由嘉誠公司不詳人員偽刻「劉鴻昌」之印章後，在「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下稱個資同意書）要保人欄位偽造「劉鴻昌」之印文2枚，足以表徵劉鴻昌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予第一產險公司使用之意之偽造私文書1份交予徐秉懋，再由徐秉懋在上開個資同意書之被保險人欄位上，蓋用何勝雄提供之賓群商行大、小章後（無證據證明未經何勝雄授權或違反其意思），於107年10月8日將已填妥之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上開估價單、個資同意書、告訴人行、駕照影本及不明來源之車輛發電機更換維修照片等資料，提供予第一產險公司以申請本案保固險理賠金而行使之，致該公司承辦人員因而陷於錯誤，誤認本案車輛發電機故障並經維修完畢一事屬實，於107年10月9日將新臺幣（下同）2萬9,000元之保險理賠金匯至群上公司名下帳戶，足生損害於劉鴻昌及第一產險公司對於客戶理賠之正確性。
二、案經劉鴻昌訴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徐秉懋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無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之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所引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徐秉懋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110年度審訴字第750號卷【下稱本院審訴字卷】第86頁；本院110年度訴字第823號卷【下稱本院訴字卷】第70、256至26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劉鴻昌於檢察事務官詢問、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李柏融於偵訊中之陳述、證人即第一產險公司員工羅凱銘、證人即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秘書長高景崇於偵訊時之具結證述、證人即第一產險公司員工謝毓文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證人許榮陽、何勝雄、證人即劉鴻昌之配偶謝妍婕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之情節均大致相符（見108年度他字第3848號卷【下稱他卷】第73頁；109年度偵續字286號卷【下稱偵續卷】第33頁背面至第34頁背面、第94頁背面至第95頁、第122至123、147、148頁；本院110年度訴字第823號卷【下稱本院訴字卷】第152至163、231至243、246至261、325至329頁），並有第一產險公司108年7月17日一產服字第0011080080號函暨所附第一產險公司汽車保險計算書、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本案車輛行車執照及劉鴻昌汽車駕駛執照影本、群上公司估價單及車輛維修照片、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被告徐秉懋提出之群上汽車有限公司維修單、中古車及新車保固條約內容、車輛維修紀錄單、第一產險公司109年8月13日一產服字第0011090124號函暨所附汽車保險報價單、汽車保險要保書、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保險保單條款、第一產物汽車延長保固契約責任保險要保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1月11日勘驗筆錄、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0031號函暨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各1份、謝妍婕與李柏融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4幀在卷可按（見他卷第47至57、67、97至101、217頁；偵續卷第17頁至第22頁背面、第134頁、第137頁至第143頁背面；本院訴字卷第343至349頁），足徵被告徐秉懋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二、本案個資同意書為偽造私文書
　㈠本案用於申請保險理賠之個資同意書上雖蓋有「劉鴻昌」之印文2枚，然證人劉鴻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證稱其於本案車輛送修過程中，從未提供印章或授權嘉誠公司人員代刻印章蓋用於個資同意書上以辦理本案保固險理賠事宜等語在卷（見他卷第73、74頁；偵續卷第34頁；本院卷第158頁），參諸證人許榮陽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車輛維修出險一事保養廠有打電話給我，但我想都是在保固範圍內，就沒有特意通知車主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33頁），及證人即被告李柏融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我沒有把發電機更換的事情跟告訴人說，因為我認為這是在保固範圍內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71頁），足見告訴人就本案車輛經被告徐秉懋以發電機維修更換為由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保固險理賠一事確不知情，當無可能同意或授權以其名義製作上開個資同意書向第一產險公司行使。
　㈡證人即被告李柏融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稱：印章是劉鴻昌當面在嘉誠公司拿給我，並留存在我那邊，我把印章交給公司小姐周鈺珊請她留存，以免出險的時候要用到，後來出險的時候不是我蓋的，是保養廠蓋的云云（見本院訴字卷第71頁），然此與其先前在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稱：同意書上的印章是劉鴻昌自行在我面前蓋印的云云（見他卷第214頁），顯有不符，且與證人周鈺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同意書上的印章應該是當初過戶時我們代刻的印章，時間太久了我也不確定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168頁），及證人徐秉懋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要辦理出險時是我們將空白同意書交給嘉誠公司，等他們蓋完客人的印章，再交還給我們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170頁），均不一致。另經檢察官前於偵查中調取告訴人名下金融帳戶仍留存之印鑑資料，然其形式均與個資同意書上所蓋之印文不同，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9年9月23日儲字第1090245770號函暨所附印鑑資料、三重區農會109年9月22日重農信字第1091001034號函暨所附印鑑卡翻拍照片、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09年09月25日作心詢字第1090922115號函暨所附南三重分行及南蘆洲分行之開戶資料及印鑑卡影本、玉山銀行個金集中部109年9月30日玉山個集中字第1090116263號函暨所附印鑑資料、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09年9月29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090145892號函暨所附印鑑卡影本、臺中商業銀行總行109年10月7日中業執字第1090030158號函暨所附支票存款開戶申請書、印鑑卡影本各1份存卷可佐（見偵續卷第55頁至第91頁背面），另經本院將個資同意書上印文送請法務部調查局與本案車輛過戶時之新領牌照登記書、嘉誠國際車輛履約保故保證書等相關文件，及卷內告訴人所提出之刑事告訴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刑事聲請再議狀上「劉鴻昌」之印文比對鑑定結果，亦認本案個資同意書上之印文與其餘文件上所蓋印文均不相符，有該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1年6月28日調科貳字第00000000000號鑑定書暨鑑定分析表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第383至389頁），本案個資同意書上所蓋印文，與告訴人先前所曾使用之印章所蓋之印文均不相符，亦難認證人即被告李柏融上開所述印章係由告訴人自行提供一事屬實。
　㈢綜上各情以觀，告訴人就本案車輛辦理保固險理賠一事確不知情，復始終指稱其並未提供印章或授權嘉誠公司人員於個資同意書上蓋印，且該等印文經比對、鑑定結果，與告訴人先前使用之印章所蓋印文均不相符，被告李柏融關於個資同意書上印文蓋用過程所為陳述難認可採，該等印文並非由告訴人親自或授權蓋用乙情，堪以認定。參諸本案保險理賠金係用於抵付嘉誠公司應給付群上公司之維修費用，該份個資同意書又係由嘉誠公司之員工即被告李柏融交付予徐秉懋，足認該份個資同意書係由嘉誠公司之人員於告訴人不知情之情形下，以盜刻告訴人之印章後，再蓋用於個資同意書「要保人」欄之方式所偽造而成。
三、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最高法院著有28年台上字第3110號、34年台上字第6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28條所定之共同正犯，祇要行為人彼此之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即可成立；此犯意之聯絡，不僅限於明示，縱屬默示，亦無不可，且無論事前或事中皆同，因出於共同犯罪的意思，分工合作，一起完成，即應就其等犯罪的全部情形，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92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徐秉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台車子進來的時候有全車檢查，確實有漏油跡象，發電機只有異音，沒有整個總成壞掉，但是傳動軸及差速器都不在該車中古車險之理賠範圍內，客戶要全部自費，而且價額滿高的，我有將此事告知嘉誠公司的老闆許榮陽，他要我盡量幫忙，所以我才會將發電機的價格拉高去填補不足的部分，幫客戶把服務的費用降低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57至258頁），核與許榮陽於本院審理時所稱：我記得徐秉懋當時有打電話給我，我請他盡量幫忙，讓客戶的維修費用降到最低，該保固的就保固。保養廠電話通知我會保固，我想這都是在保固範圍內，就沒有特意通知車主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33、234頁），足認被告徐秉懋曾將本案車輛故障情形及所需費用告知許榮陽，並應許榮陽盡量降低維修費用之要求，將嘉誠公司應支付之維修費用改以發電機更換之不實名義申請中古車延長保固險理賠。被告徐秉懋及許榮陽雖非均始終參與上開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各階段犯行，然其等間既為遂行彼等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而相互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且被告徐秉懋亦確有將嘉誠公司人員偽造之私文書提交第一產險公司申請理賠而為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徐秉懋與被告李柏融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然依本案事證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李柏融知悉被告徐秉懋據以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理賠之維修內容不實，亦無法認定偽造個資同意書之嘉誠公司人員即為被告李柏融，或被告李柏融交予被告徐秉懋之相關證件影本係如何取得（詳下述無罪部分），是僅能認定嘉誠公司提供予被告徐秉懋之個資同意書及證件影本係由嘉誠公司不詳人員偽造，再由被告李柏融將偽造之個資同意書及以不詳方式取得之證件影本交予被告徐秉懋，公訴意旨就此部分所認應予更正。公訴意旨另認被告徐秉懋係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為本案詐欺取財犯行，惟本案保險理賠款項既係作為嘉誠公司應給付之維修款項而匯入群上公司帳戶內，應認被告徐秉懋係與許榮陽共同為嘉誠公司及群上公司之不法所有而為本案犯行，此部分公訴意旨亦應予以更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徐秉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五、論罪科刑
　㈠罪名：
　　核被告徐秉懋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徐秉懋共同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復被告徐秉懋共同以偽造印章、印文之方式偽造私文書，其偽造印章、印文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均不另論罪。
　㈡共同正犯：
　　被告徐秉懋與許榮陽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至本院雖認本案個資同意書上「劉鴻昌」之印文為嘉誠公司員工盜刻後蓋印，然尚無法認定該名嘉誠公司人員與被告徐秉懋、許榮陽間有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尚無從認屬共同正犯。
　㈢罪數：
　　被告徐秉懋上開所為，乃係為達詐取保險給付之目的，而共同偽造並行使偽造私文書，是基於整體犯罪計畫之同一目的所為，各該行為相互間具有關連性，應屬具有局部同一性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㈣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徐秉懋以不實資料詐取保險理賠，所為實有不該，惟其於犯後坦承犯行，並與第一產險公司達成和解並如數賠償損失，有和解書1紙在卷可佐（見本院審訴字卷第77頁），態度尚可；暨考量被告徐秉懋自述本案係因受與群上公司有合作關係之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之請求，始會以「修A報B」之方式申請保險理賠支應嘉誠公司應給付之維修費用之犯罪動機及手段、詐領之款項數額等犯罪情節；另斟酌被告徐秉懋並無前科，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佐（見本院訴字卷第495頁），素行非惡、自陳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從事汽車維修、經濟狀況尚可、已婚、需扶養兩名子女及父母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訴字卷第47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被告徐秉懋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本院考量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宣告緩刑2年，惟為確保其能確實記取教訓，避免再犯，並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斟酌被告徐秉懋之犯罪情狀、個人經濟及家庭狀況等情，依同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徐秉懋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應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又主文所示之緩刑條件，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定，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另被告徐秉懋倘於本案緩刑期間內違反上開緩刑條件，情節重大，足認原緩刑宣告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時，法院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之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六、沒收部分
　㈠印章及印文：
　⒈本案由嘉誠公司人員偽刻之「劉鴻昌」印章1枚，雖未扣案但無證據證明業已滅失，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⒉本案由嘉誠公司人員偽造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1紙，因已持向第一產險公司行使，非屬被告徐秉懋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然其上偽造之「劉鴻昌」印文2枚，仍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5項定有明文。被告徐秉懋業與第一產險公司達成和解，並給付2萬9,000元之賠償，業如前述，應認本案犯罪所得業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不另宣告沒收。
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柏融與同案被告徐秉懋均明知本案車輛之故障內容與發電機無涉，為順利取得第一產險公司之保險理賠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未經告訴人劉鴻昌之同意或授權，先由同案被告徐秉懋以群上公司名義開立載有本案車輛發電機總成故障之不實內容估價單，復由被告李柏融在向第一產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金必備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之要保人欄位上，蓋用其偽刻之「劉鴻昌」印文2枚後，將上開個資同意書及劉鴻昌曾提供之行照、駕照影本一併交予徐秉懋，再由同案被告徐秉懋在上開個資同意書之被保險人欄位上，蓋用何勝雄提供之賓群商行大、小章後，於107年10月8日將已填妥之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上開估價單、個資同意書、不明來源之上開車輛維修照片及告訴人劉鴻昌之行照、駕照影本等資料，提供第一產險公司據以申請保險理賠金而行使之，致第一產險公司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上開車輛因發電機故障業經維修完畢之事實，於107年10月9日匯出新臺幣2萬9,000元之保險理賠金至群上公司名下帳戶，足生損害於劉鴻昌及第一產險公司對於客戶理賠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李柏融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籠統為同一之觀察（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旨，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該證言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5號判決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李柏融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李柏融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陳述、證人徐秉懋、劉鴻昌、謝毓文、羅凱銘、何勝雄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陳）述、證人周鈺珊、許榮陽、謝妍婕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及群上公司估價單、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0年1月26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0031號函暨所附本案汽車鑑定報告書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李柏融固坦承其為本案車輛銷售業務，於告訴人反映本案車輛有漏油狀況後，曾將該車送往群上公司維修，並經手後續中古車延長保固險理賠申請事宜等情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當時群上公司給我的的單子上記載發電機有更換，實際上有無更換我並不清楚，個資同意書上劉鴻昌的印章係告訴人所提供，並非由我盜刻或盜蓋，我沒有偽造文書或詐欺取財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李柏融辯護稱：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司之業務，其僅係依照公司之指示為告訴人處理本案車輛維修及理賠事宜，然依證人徐秉懋、許榮陽於審理中之證詞可知，以不實事項申請保險理賠一事，係由徐秉懋與許榮陽討論後決定，被告李柏融確不知情。另就個資同意書上告訴人之印文及行駕照影本取得過程，除證人劉鴻昌前後不一而有瑕疵之指訴外，別無其他證據足資佐證，無從認定係被告李柏融盜刻、盜用，自應為被告李柏融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一、被告李柏融為嘉誠公司業務，本案汽車送往群上公司檢修及辦理保險理賠所需之個資同意書、告訴人行、駕照影本係由被告李柏融交予徐秉懋，另被告李柏融並未將本案汽車發電機維修、出險等情告知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李柏融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71頁），堪認屬實。
二、證人即被告徐秉懋雖於偵訊時陳稱：107年10月3日是嘉誠公司的人將車牽至群上汽車維修，當時他說要全車檢查，我看右邊的傳動軸有漏油，發電機有異音，我們當時有問嘉誠的員工要不要維修，嘉誠的人說要，如果有保固就要換新，所以我們將發電機換掉，我是告知開車過來的嘉誠員工，同意後才出險等語（見偵續卷第34頁），指稱其申請理賠前，曾將車輛檢修情形告知李柏融。然證人徐秉懋嗣於本院審理時改稱：我先前在偵查中所說的嘉誠公司員工應該是他們的老闆許榮陽，要換任何東西我一定會特別電話告知老闆，因為他與我們有對價關係，況且業務那麼多，我沒有每個都認識，所以對方說是嘉誠公司的員工，我都會將檢修結果告知公司老闆，當下我有無將發電機更換一事告知李柏融我不記得了，要看他有無在現場等候結果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58、259頁），而稱其告知實際維修情形及費用之對象為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並非被告李柏融。證人許榮陽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徐秉懋通知的嘉誠公司人員應該是我，當時我請他盡量幫忙，該保固的就保固，讓客戶的維修費用降到最低；本案車輛維修事宜是我交代的，客戶有保固問題，業務把車拿回來，我再請保養廠協助處理，嘉誠公司實際處理的人是李柏融，但除非李柏融自己有跟徐秉懋聯絡，否則他不會知道實際上出險後維修的項目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31至234、240頁），核與證人徐秉懋所述一致，足見當時與徐秉懋聯繫討論本案車輛檢修情形及是否申請理賠之人，實為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而非被告李柏融，且依徐秉懋、許榮陽上開證詞，亦無從認定被告李柏融就本案車輛發電機實際上並未更換或徐秉懋欲以不實事項向第一產物保險申請理賠等情確有所悉。
三、至被告李柏融雖未將發電機維修一事告知告訴人，然將卷附群上公司開立予嘉誠公司之維修單所列內容及被告李柏融提供予告訴人之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所列內容互核以觀，群上公司維修單中第4項、第5項之工資3,500元及「發電機總成零件保固險支出」等，於嘉誠公司車輛維修紀錄單中均遭刪去，且第1至3項維修項目之價格亦自1,800元、1,500元、700元分別增加為2,300元、1,800元、900元（見他卷第97、217頁），被告李柏融就此於偵訊時陳稱：相同維修過程的兩份單據中單價會不同是因為利潤，檢測工資則是師傅的工錢，群上總共跟我請款7,500元，我跟告訴人請款5,000元，中間2,500元由公司吸收，因為我沒有照帳面跟告訴人請款，所以第4、5項就沒有列上去等語（見他卷第3848頁），足見被告李柏融收到群上公司請款7,500元之維修單後，係將前3項檢修項目之零件單價加計嘉誠公司之利潤，復將不另向告訴人收費之發電機總成及檢測工資部分均刪去後，再以嘉誠公司維修紀錄單向告訴人請款，始導致告訴人自被告李柏融處取得之車輛維修費用項目及單價，與群上公司向嘉誠公司請款之維修單內容有所不同。由此可知，被告李柏融告知告訴人之維修項目及價格，均係經計算嘉誠公司欲向客戶收取之利潤及由公司吸收之折扣後重新包裝而成，本即與實際狀況存有落差，且除發電機總成部分未予列入之外，檢測工資3,500元部分亦經刪除。從而，被告李柏融所稱其未依帳面內容向告訴人請款，發電機維修部分因由保險支付而無須向告訴人收費，故未列入維修項目中，亦未向告訴人告知有此情形存在等語，尚非全無可採，自難僅因被告李柏融未將群上公司維修單中所列關於發電機維修部分如實轉達告訴人，即認其知悉該項維修內容係屬不實，進而推斷被告李柏融與被告徐秉懋、許榮陽間就上開詐欺取財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四、本案個資同意書係由嘉誠公司人員所偽造乙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告李柏融雖為負責本案車輛之業務，本案並係由其將蓋妥「劉鴻昌」印文之偽造個資同意書交予徐秉懋，然本案被告徐秉懋係將本案車輛實際維修狀況告知嘉誠公司負責人許榮陽，並商討如何以申請保險給付方式抵付維修費用，足見本案車輛之維修過程並非僅由被告李柏融一人處理、決定，故實不能排除個資同意書係由被告李柏融以外之人偽造之可能，況被告李柏融是否知悉發電機維修係屬不實，亦有疑問，卷內復無具體事證足以認定個資同意書究係嘉誠公司內何人偽造，自不能僅以被告李柏融曾經手該份文書，即認定該文件為其偽造，或認定被告李柏融就偽造私文書犯行與其他正犯間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公訴意旨此部分所為推論尚乏實據，自難對被告李柏融遽以偽造文書罪名相繩。
五、另按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
    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
    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判決、78年度台上字第1981號判決意
    旨參照），被告李柏融於本案歷次陳述中，就其是否知悉本案車輛確實損壞、該車發電機是否確經維修、徐秉懋是否以發電機維修為由申請保險理賠及其取得個資同意書之過程等節所為陳述雖多有矛盾，且與告訴人指訴之情節未盡相符，難認屬實，惟刑事訴訟上被告既不負自證己罪之義務，被告究有無公訴意旨所指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犯行，仍需由檢察官負舉證之責，亦難據此而作被告不利之認定。是以，卷內既無被告李柏融參與上開犯行之積極證據可資佐證，自無從以其陳述不可採信作為不利於被告李柏融認定之依據。
六、綜上所述，證人徐秉懋前於偵查中不利於被告之陳述與其嗣後於本院審理時所證情節相異，非無瑕疵，且就被告涉案情節部分，卷內亦無足夠證據可資補強告訴人指訴之真實性，本件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就被告被訴共同詐欺取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罪嫌，尚不足以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亦無法本於推理之作用，證明被告確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犯行。復查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有前揭犯行，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世淵提起公訴，檢察官宋有容、林涵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堅勤　　
                  　　　　　　　　　　法　官  賴昱志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